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訴字第3535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丙○○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選任辯護人  丁巧欣律師

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家暴偽造文書案件，不服臺灣桃園地方法院

112年度訴字第1303號，中華民國113年4月30日第一審判決（起

訴案號：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14288號、第21914

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事實及理由

一、經本院審理結果，認原判決以上訴人即被告丙○○所為，係

犯刑法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判處有期徒

刑3月，並諭知易科罰金折算之標準為新臺幣1,000元折算1

日，及諭知相關之沒收，核其認事用法、量刑及沒收之宣告

均無違法或不當，應予維持，並引用第一審判決書記載之證

據及理由（如附件）。

二、被告上訴意旨略以：

  ㈠被告供述及辯稱：伊坦認未經告訴人乙○○、己○○、丁○

○（下稱告訴人等3人）同意，而偽刻其等印章，蓋用於原

判決如附表所示之土地登記申請書之「申請人」及繼承系統

表「繼承人」等欄位，持前揭土地登記申請書及繼承系統

表，向連江縣地政局承辦人辦理繼承其父辛○應土地（下稱

系爭土地共9筆）之意，惟矢口否認其主觀上有行使偽造私

文書之犯意，辯稱：伊以為告訴人等3人會同意伊用他們的

名義刻印章，辦理繼承云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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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㈡辯護人為被告辯稱：

　1.辛○應住院醫療及治喪期間，就醫療及喪葬事務，雙方均互

有分配，被告主觀誤認可獲得告訴人等3人授權。

　2.被告於111年10月12日辦理繼承登記當下，並不知連江土地

有贈與聲請事件，告訴人等3人辦理贈與事前未曾告知，事

後更刻意隱匿。地政局所提供之遺產清冊，並未將連江土地

排除於遺產範圍外，或有「業經贈與」之提醒。告訴人等3

人之連江土地贈與第二次送件暫停，與被告繼承登記聲請無

關。

　3.本案繼承說明文件及登記文件均無「公同共有」及「分別共

有」之記載，被告無從得知其區別。地政事務所之承辦人

員，對於繼承之區別並不理解，亦誤導被告，無法排除被告

依地政人員錯誤指引而有本件犯行。

　4.繼承人先完成繼承登記後才得行使處分權，方符合民法第75

9條規定之處分方式。且告訴人等3人每人原應繼承比例為1/

14，現登記為1/7，告訴人等3人受有額外利益，而無致損害

之虞。

  5.被告長年患嚴重精神疾病，無法提前有所警覺，被告對其與

告訴人存在「關係良好」的錯誤妄想，無法感受告訴人對其

有負面情緒，正為思覺失調病徵之表現，實非明知無權限仍

執意代為或逾越授權之情，被告有禁止錯誤而無法避免之情

形，且被告因地政機關說明未臻完備、及患思覺失調病症，

理解能力低落，自身確診再次失業，確診感染父親，父親因

此過世之創傷，而為本案犯行，可非難性係低於通常，應依

刑法第16條但書、刑法第19條第2項規定、刑法第59條減輕

其刑，並請考量上情諭知緩刑之宣告等語。

三、駁回上訴之理由：　

　㈠被告未經告訴人等3人同意，於不詳時間，在桃園市八德區

某處偽刻告訴人等3人印章後，將各該印章蓋用於如原判決

附表所示之土地登記申請書之「申請人」及繼承系統表「繼

承人」等欄位，再於民國111年10月12日，持本案土地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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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書及繼承系統表由桃園八德地政事務所代為收件後轉寄

連江縣地政局，向連江縣地政局承辦人行使事實，業據被告

所坦認，核與證人即告訴人乙○○、己○○於警詢、原審及

本院、丁○○於原審及本院證述情節相符，並有連江縣地政

局111年12月2日地籍字第1110003692號函暨該函附之土地登

記申請書、繼承系統表、登記清冊、林芝英戶籍謄本、庚○

○戶籍謄本、甲○○戶籍謄本、乙○○戶籍謄本、丙○○切

結書、財政部北部國稅局遺產稅免稅證明、辛○應死亡證明

書附卷可稽（保全133卷第19至37、45頁），此部分事實，

堪予認定。

　㈡被告與告訴人等3人為同父異母兄弟姊妹，彼此間相處並非

融洽，彼此間自無親密之手足情誼，使被告錯誤得以認定可

未經告訴人等3人之同意，而為本案繼承登記等情。

　1.被告之父辛○應於111年8月19日死亡，其權利義務主體已不

復存在，被告與告訴人等3人為同父異母之姊妹，業據被告

所坦承，核與告訴人等3人證述情節相符。

　2.告訴人丁○○於本院陳稱：我沒有與爸爸同住，爸爸和被告

他們4人同住，被告媽媽住的房子有一部分是爸爸出的，爸

爸的錢有一部分都是大姐提供，爸爸生病後至臺北看診費

用、車錢、生活費全部是我們支付，被告他們家都沒有人打

電話或是瞭解，且被告之弟壬○○於爸爸過世立刻領取喪葬

費用，事後也沒有給我們。自祖母往生之後，被告媽媽趕我

們走，我們就已經開始交惡，被告從小使用的都比我們好，

被告媽媽還拿走所有的錢，另外買了房子、車子等語（本院

卷第141至142頁）。足見告訴人丁○○所述，告訴人等3人

與被告兩房之間相處並不融洽。參以被告於本院供稱：伊母

親陳妙娥，與父親結婚，我是大姐，妹妹林芝英，弟弟壬○

○，伊同父異母的兄弟姊妹是乙○○、丁○○、甲○○、庚

○○。父親生前與我同住20多年，父親的日常生活費用、醫

藥費，我們這房有付，爸爸有告訴我偶爾去臺北看醫生時，

是否是乙○○付費我並不清楚（本院卷第134頁）。我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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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辦理公同共有的繼承，其中二姐（庚○○）拋棄繼承，我

以為大家都同意，如果我知道他們要自己辦理，我不會這樣

多此一舉，我認為我是善意辦理繼承登記，我沒有爭產的意

思等語（本院卷第135頁），可認被告與告訴人等3人並未同

住，且被告對於其父北上看醫時，由何人支付費用，並不清

楚，顯見被告並不關心是否由告訴人等3人支付相關費用，

告訴人丁○○所述，兩房相處並不融洽，並非無據。又被告

自述大學畢業之智識程度、曾在打工、在物流上班（本院卷

第355頁），自應知悉被告與告訴人等3人就其父住院醫療及

治喪期間，雙方分配支付之醫療及喪葬事務，與本案未經同

意辦理繼承登記所涉之法律權利義務不同，難認被告於告訴

人等3人就支付醫療等費用即同意授權被告得代為處理繼承

登記事項，被告所辯主觀誤認可獲得告訴人等3人授權，不

足採信。

　㈢被告所稱曾諮詢八德地政事務所男性人員始為辦理本件繼承

登記乙節，與證人戊○○所述之客觀事實不符。

　　證人戊○○於本院證稱：⑴伊現任職桃園市八德地政事務所

業務助理，現於該所在服務台值勤，之前是負責櫃台業務。

伊有收受本件土地登記申請書等文件，但該文件屬連江地政

局審理案件，八德地政事務所只能代收，無法跨縣市審查，

伊只有核對被告身分正確後即在送件人處打勾，蓋上伊的職

章，將本件土地登記申請書寄到連江地政局。本件是連江縣

地政局業務，後續事由係連江地政局負責連絡。⑵有關公權

力事務，伊不會提供任何諮詢，會請值班的人員協助，八德

地政現場服務台是1位年長的女性，現在已屆齡退休，現場

櫃台員工全部都是女性，當時的課長也是一位年輕的女性，

並沒有男性職員，並不清楚被告所稱有自稱男性員工為何人

等語。是依證人戊○○所述，斯時八德地政事務所之櫃台或

服務台，並無被告所稱諮詢之男性人員，證人戊○○與被告

並不認識，與被告並無利害關係，其證詞應可採信。且被告

亦知悉本案係屬連江縣地政局審查，縱有被告所述已諮詢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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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地政事務所之人員，然本案繼承登記之實際審核權限為連

江縣地政局，被告自應向連江縣地政局詢問相關繼承事宜始

為正辦，況八德地政事務所僅負責形式收件，並代為轉寄連

江縣地政局，故而，無法為有利被告之認定。

　㈣按繼承人有數人時，在分割遺產前，各繼承人對於遺產全部

為公同共有，民法第1151條分別定有明文，是被繼承人死亡

時，倘未經全體繼承人同意，即以繼承人名義製作本案土地

登記申請書及繼承系統表等文件，其行為自有足生損害於其

他繼承人之虞，而客觀上該當於刑法第216條、第210條之行

使偽造私文書罪之構成要件。又倘行為人主觀上誤認為有製

作權之人，即因對於「自己無製作權之事實」欠缺認識，乃

屬構成要件錯誤，得阻卻犯罪之故意，亦不成立該條之罪。

惟若行為人知悉其無製作權，但誤信以本人名義製作不違

法，則屬禁止錯誤（或稱違法性錯誤），僅能適用刑法第16

條之規定，對於有正當理由而屬無法避免者，免除其刑事責

任，非屬無法避免者，得視具體情節，減輕其刑；至於行為

人倘已知悉無製作權限仍執意代為或已逾越授權者，自成立

該罪，乃屬當然，不可不辨（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115

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

　1.被告於原審供稱：我發現乙○○於111年8月9日簽下爸爸心

肺復甦不施行同意書後，辦理土地贈與程序，告訴人等並未

告知我們此事，我們花了時間去查贈與是怎麼產生，我以為

只有庚○○拋棄繼承等語，參以本案土地登記申請書及繼承

系統表中，被告之弟壬○○於同年月24日即向連江縣地政局

陳情：辛○應於生前於同年月12日將其名下所有之連江縣○

○鄉○○段000000地號、567-0地號（下稱系爭贈與土地2

筆）贈與予己○○，被告之父辛○應於111年8月19日死亡11

1年10月12日有侵害所有合法繼承人之權益，有陳情書足佐

（保全133卷第39頁），足認被告除知悉同為繼承人之庚○

○拋棄繼承外，與其同住之被告之弟壬○○向國稅局查詢辛

○應遺產時，知悉辛○應生前將贈與系爭土地其中2筆與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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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件被告逕自辦理系爭土地登記，與實情不符，進而

向連江縣地政局陳情，認其有侵害其他繼承人權利等情，被

告既與其弟壬○○同住，難謂不知上開情事。況告訴人乙○

○於本院陳稱：被告之母於111年10月5日還打電話給伊，詢

問有關繼承案件時，其已告知沒有想法等語（本院卷第351

頁），是被告、被告之弟壬○○等人既對於辛○應贈與係爭

土地其中2筆予己○○，彼此間存有歧見，被告對於告訴人

等3人非必然同意辦理繼承程序，當有充分認知，然卻逕自

偽刻告訴人等3人之印章，偽造如原判決附表所示之土地登

記申請書、繼承系統表而向連江縣地政局承辦人行使，罔顧

告訴人己○○對於其父辛○應贈與系爭土地其中2筆所有權

之主張，亦違背告訴人等3人就真正繼承實情辦理繼承之意

願，被告上開所為，自已該當刑法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

偽造私文書罪所稱「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

　2.且依我國繼承登記應於被繼承人死亡6個月內辦理，被告之

父辛○應於111年8月19日死亡，被告之弟壬○○於同年月23

日向桃園國稅局大溪分局辦理相關申報資料，發現辛○應生

前贈與系爭土地其中2筆予己○○，告訴人乙○○於本院表

示被告之母於同年10月5日電詢有關繼承案件，被告於同年1

0月12日前向八德地政事務所詢問繼承登記事宜，被告於同

年10月12日向八德地政事務所提出本案土地登記申請書及繼

承系統表等文件等流程，依上開所述，被告與告訴人等3人

間關係不佳，被告自承已上網查詢相關資料，自可知悉繼承

之形式（例如：限定繼承、拋棄繼承、公同共有、分別共有

等情），且本件系爭土地之繼承情況，如前所述，繼承人

間，因關係不睦，彼此間主張更互有爭執，依上說明，更需

經全體繼承人同意，再推由某人選辦理繼承登記，且距依限

申報繼承登記期限尚有4個月之久，被告有相當期間可與其

他繼承人討論此情，被告明知上情，竟捨此不為，逕自動辦

理，已不符常情，是以被告所辯，當屬卸責之詞，辯護人前

揭所辯亦與刑法第216條、第210條之構成要件及說明不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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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以採納。

　㈤被告另主張依我國民法繼承篇之規定，告訴人等3人每人原

應繼承比例為1/14，現登記為1/7，告訴人等3人受有額外利

益，而無致損害之虞，更未達抽象危險之程度云云。然本件

之爭點在於被告未經告訴人等3人之同意而犯本件偽造文書

等犯行，且依上開說明，若辛○應於生前確將其名下所有之

系爭土地其中2筆贈與予己○○，則繼承遺產範圍、以及繼

承人如何約定各自取得應繼分，均會不同，在此情況下，被

告自己認作主張此登記方式未侵害告訴人等3人，不足採

信。　

　㈥被告是否對於禁止錯誤有正當理由而屬無法避免者，則應依

被告之社會地位、能力、智識程度及民法上無因管理、委任

關係有無等因素衡酌考量（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962號

判決意旨參照）。查：被告之弟壬○○於111年8月24日向連

江縣地政局陳情，其於同年8月23日前往桃園國稅局大溪分

局辦理申報作業，經國稅局承辦人告知辛○應於生前於同年

月12日將其名下所有之系爭贈與土地2筆贈與予己○○，惟

因辛○應於同年月1日住院，疫情期間禁止探病，亦無探訪

紀錄，應無委託代辦贈與行為，且其父已插管意識不清，該

2筆贈與明顯有偽造文書之情，與被告所述知悉有贈與情

事，我們花了一些時間去查到底贈與是怎麼產生等節相符，

告訴人乙○○於本院陳稱：被告之母於111年10月5日還打電

話給伊，詢問有關繼承案件時，其已告知沒有想法等語（本

院卷第351頁），可見被告、其母及其弟妹與告訴人等3人間

就繼承事件既存有歧見，被告仍執意於同年10月12日向八德

地政事務所遞出本案土地登記申請書及繼承系統表，請其轉

寄連江縣地政局，難認被告有何錯誤或客觀上情有可原而可

減輕其刑之處，故被告自無刑法第16條但書之適用。

　㈦按行為時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不能辨識其行為違

法或欠缺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者，不罰；行為時因前項之

原因，致其辨識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顯著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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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者，得減輕其刑，刑法第19條第1項、第2項分別定有明

文。經查，被告主張有長達25年思覺失調病史，有87年至11

2年4月衛福部健保資料可參（原審卷第143至171頁，即附件

三），並提出其重大傷病免自行部分負擔證明卡，其病名屬

精神方面之行為病因，其理解及表達能力，均較一般人低落

許多，執業功能受有嚴重影響，尤其92年111年間，頻繁更

換14間以上公司，病情日益日重，至108、109年間，於衛生

福利部桃園療養院強制住院治療，又被告對於自身與告訴人

存有「關係良好」之錯誤妄想，正為思覺失調病徵之表現，

被告誤以為告訴人會授權其辦理繼承登記，實非明知無權限

仍執意代為或逾越授權之情，自不應令其承擔行使偽造私文

書之罪責云云。然依被告所述，自承已上網查詢過繼承登記

之相關資料，又獨自1人至八德地政事務所詢問辦理繼承登

記事項，並準備及填寫相關資料，再由八德地政事務所寄交

予連江縣地政局，該行為正確且無錯誤，被告並非思慮不周

或因有理解及表達能力而受有影響。況被告明知其罹有上開

疾病，於案發前、後均有就診及服藥，縱有強制住院期間等

節，亦於本案發前之108、109年間，距本案案發時已近2年

之久，被告主觀上對於自身病情應具有相當程度之瞭解及掌

握，且依本案犯罪情節，被告亦能針對犯罪經過、如何偽刻

印章，未經告訴人等3人同意之內容詳加解釋及確認等事項

為相對應、完整之陳述，並表示僅只需繼承人其中1人即可

為全體繼承人辦理繼承登記，足認被告為本案犯行時之辨識

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為行為能力，顯無因上開精神疾病而

受影響，自無法定得為減輕量刑之情形，除得作為刑法第57

條之被告智識程度、生活狀況等量刑事由予以審酌外，尚無

刑法第19條第2項之適用。是以，參酌被告上述犯案過程、

對本案相關供述，並無上揭刑法第19條第2項規定減刑之情

形，被告此部分之證據調查聲請，顯無調查必要，附此說

明。

　㈧被告無適用刑法第59條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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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刑法第59條之酌量減輕其刑，必須犯罪另有特殊之原因與環

境，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同情，認為即使予以宣告法定最

低度刑期尤嫌過重者，始有其適用。此所謂法定最低度刑，

固包括法定最低本刑；惟遇有其他法定減輕之事由者，則應

係指適用其他法定減輕事由減輕後之最低度刑而言。倘被告

別有其他法定減輕事由者，應先適用法定減輕事由減輕其刑

後，猶認其犯罪之情狀顯可憫恕，即使科以該減輕後之最低

度刑仍嫌過重者，始得適用刑法第59條規定酌量減輕其刑。

　　查被告為成年人，明知其與告訴人等3人間對於土地繼承存

有歧見，竟擅自以告訴人等3人之名義辦理繼承，犯罪情節

及所生危害均非輕，難認另有特殊原因或堅強事由足以引起

一般同情而顯然可憫，且事後未與告訴人等3人達成和解，

獲得諒解，客觀上已無因情輕法重而有情堪憫恕之情形，自

無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其刑之適用。

　㈨辯護人聲請傳喚八德地政事務所111年10月5日當天現場值班

人員，證明被告做繼承登記是受現場值班人員指引而為，其

主觀並無不法犯意。惟證人戊○○已證述：⑴被告辦理本件

繼承登記等文件，斯時服務台及櫃檯承辦人均為女性，並無

被告所述曾詢問八德地政事務所男性承辦員；⑵本件是連江

縣地政局承辦審查，八德地政事務所僅負責收件、寄件。⑶

本案八德地政事務所之收件日為同年月12日，與被告聲請同

年月5日當天現場值班人員已有不同，縱該日為被告前往八

德地政事務所詢問相關事宜，然如前所述，待證事實已臻明

瞭，認無調查當天現場值班人員調查之必要，爰依刑事訴訟

法第163條之2第1項、第2項第1款、第3款，駁回被告辯護人

此部分證據調查之聲請。　

　㈩原判決同上認定，以被告與告訴人等3人為四親等內旁系血

親，具有家庭暴力防治法第3條第4款所定之家庭成員關係，

認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

罪，並審酌被告與告訴人等3人間對於繼承辛○應存有歧

見，竟擅自以告訴人等3人之名義辦理繼承登記（因有如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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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議，提出陳情，故未完成登記），且犯後否認犯行，態度

不佳，未與告訴人等3人取得諒解，雖被告提出願放棄其應

繼分予告訴人等3人，仍為告訴人等3人所拒絕（本院卷第34

8頁），兼衡被告犯罪之手段、所生損害、犯後態度、素

行、智識能力及生活狀況等一切情狀，量處有期徒刑3月，

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另就沒收部分說明：⑴被告偽

造「乙○○」、「己○○」、「丁○○」之印章各1個、如

附表「應沒收之偽造印文」欄所示之偽造印文，均應依刑法

第219條規定沒收；⑵未扣案之偽造印章，目的在於除去偽

造之印章、印文或署押，避免繼續供使用，惟欠缺刑法上之

重要性，依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規定，不予追徵其價額；⑶

偽造「土地登記申請書」、「繼承系統表」之私文書，已經

交付連江縣地政局，非被告所有，故不諭知沒收。已詳述其

所憑證據及認定之理由，核其所為之論斷，係於法定刑度範

圍之內，予以量定，客觀上並無明顯濫權或失之過重之情

形。被告上訴否認犯行，指摘原判決上開違誤之處，請求改

判無罪，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被告不予宣告緩刑之說明：　

　　按刑法第74條第1項固規定，受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罰

金之宣告，而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認

以暫不執行為適當者，得宣告2年以上5年以下之緩刑，惟宣

告緩刑，應就被告有無再犯之虞，及能否由於刑罰之宣告而

策其自新等，加以審酌。惟查，被告自始否認犯行，顯見被

告犯後並無悔意，且參酌被告未經告訴人等3人同意，擅自

以其等名義辦理繼承登記，犯後又未能與告訴人等3人達成

和解或調解，並取得告訴人等3人諒解，雖被告於本院提出

願放棄其應繼分所有權予告訴人等3人，但為告訴人等3人所

拒絕，依其被告之犯行，難認其足收警惕之效，而無再犯之

虞，或其受本件刑罰之宣告已能自新，及有何暫不執行本案

刑罰為適當之事由，自不宜予緩刑之宣告。是被告請求，難

以准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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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第373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王俊蓉提起公訴，檢察官陳玉華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6　　日

                  刑事第十二庭  審判長法　官  許泰誠

                                      法　官  魏俊明

                                      法　官  鍾雅蘭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

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許芸蓁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6　　日

附件：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訴字第1303號

公　訴　人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丙○○　女　(民國00年0月00日生)

　　　　　　　　　　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住○○市○○區○○街000巷0號

指定辯護人　本院公設辯護人王暐凱　

上列被告因家暴偽造文書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

字第14288、21914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丙○○犯行使偽造私文書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

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二、未扣案偽造「乙○○」、「己○○」、「丁○○」之印章各

壹個；偽造如附表「應沒收之偽造署押」欄所示之印文，均

沒收。

    事  實

一、丙○○為乙○○、己○○、丁○○之胞妹，其未經乙○○、

己○○、丁○○之同意，竟基於行使偽造私文書之犯意，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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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不詳時間，在桃園市八德區某處偽刻乙○○、己○○、丁

○○之印章後，將各該印章蓋用於如附表所示之土地登記申

請書之「申請人」及繼承系統表「繼承人」等欄位，再於民

國111年10月12日，持前揭土地登記申請書及繼承系統表向

連江縣地政局承辦人行使，以示乙○○、己○○、丁○○申

請繼承其父辛○應土地之意，足生損害於乙○○、己○○、

丁○○及連江縣地政局對於土地管理之正確性。

二、案經乙○○、己○○、丁○○訴由桃園市政府警察局八德分

局報告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程序事項：

一、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

    者外，不得作為證據；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經當

    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

    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當事人、代

    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

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

項之同意，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及第159條之5分別定有

明文。本判決下列所引用被告丙○○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

述，被告及其辯護人於本院準備程序時均同意上開證據均具

證據能力（見本院訴卷第62頁），本院審酌上開證據資料作

成時之情況，尚無違法、不當或顯不可信之情況，認以之作

為證據應屬適當，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規定，應認前揭

供述證據均有證據能力。

二、本判決以下所引用之非供述證據，均與本件事實具有自然關

    聯性，且核屬書證、物證性質，又查無事證足認有違背法定

    程序或經偽造、變造所取得等證據排除之情事，復經本院依

    刑事訴訟法第164條、第165條踐行物證、書證之調查程序，

況檢察官、被告及其辯護人對此部分之證據能力亦均不爭

執，是堪認均具有證據能力。

貳、實體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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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認定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㈠被告矢口否認有何偽造私文書以行使之犯行，辯稱：我並沒

有跟乙○○、甲○○、丁○○有交惡，所以我以為他們都會

同意我用他們的名義刻印章，並在上開土地登記申請書、繼

承系統表上用印等語（見本院訴卷第60頁），辯護人則略

以：⒈被告並不熟悉辦理流程，經地政機關人員告知被告得

代全體繼承人辦理公同共有，其他繼承人僅需提供便章，被

告主觀上方認為可以代全體繼承人辦理公同共有，被告主觀

上並無偽造文書之不法犯意；⒉被告丙○○係辦理「公同共

有繼承」，是縱使被告未經告訴人乙○○、己○○、丁○○

之同意辦理公同共有之繼承登記，對於告訴人乙○○、己○

○、丁○○或地政機關並無致生損害之虞，而與足以生損害

於公眾或他人之構成要件不符，自亦不該當偽造私文書罪等

詞為被告置辯（見本院訴卷第60-61頁）。

　㈡被告未詢問告訴人乙○○、己○○、丁○○，即於事實欄所

載之時間及地點，刻告訴人乙○○、己○○、丁○○之印章

後，將各該印章蓋用於如附表所示之土地登記申請書之「申

請人」及繼承系統表「繼承人」等欄位，再於111年10月12

日，持前揭土地登記申請書及繼承系統表向連江縣地政局承

辦人行使等事實，業據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時均坦承

不諱（見本院訴卷第58-60、378-379頁），核與證人即告訴

人乙○○於警詢及本院審理時（見偵21914卷第33-35頁，本

院訴卷第107-109、113-115頁）、己○○於警詢及本院審理

時（見偵21914卷第93-95頁，本院訴卷第117-118頁）、丁

○○於警詢及本院審理時（見偵21914卷第101-103頁，本院

訴卷第121-125頁）證述情節相符，並有連江縣地政局111年

12月2日地籍字第1110003692號函暨該函附之土地登記申請

書、繼承系統表、登記清冊、林芝英戶籍謄本、庚○○戶籍

謄本、甲○○戶籍謄本、乙○○戶籍謄本、丙○○切結書、

財政部北部國稅局遺產稅免稅證明、辛○應死亡證明書附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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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稽（見保全133卷第19-37、45頁），是以此部分事實，即

堪認定。

　㈢被告並未取得告訴人乙○○、己○○、丁○○之同意，即偽

刻告訴人乙○○、己○○、丁○○之印章，並偽造如附表所

示之土地登記申請書、繼承系統表而向連江縣地政局承辦人

行使之說明：

　⒈按刑法處罰偽造文書暨其行使罪，旨在保護公共信用之法

益，即文書在法律交往中之安全性與可靠性，因此刑法第21

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所稱「足以生損害於公眾

或他人」，祇要行為人提出偽造私文書，充作真正文書，對

其內容有所主張，將該以偽作真之文書置於得發生該文書功

能之狀態下，客觀上為一般觀察，顯有足以使公眾或他人可

受法律保護之利益，因此遭受損害或有受損害之虞，即足當

之，不以果已實際發生損害為必要（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

字第3701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被告雖以：我以為乙○○、己○○、丁○○都會同意我用他

們的名義刻印章等詞置辯。然被告於本院審理時供稱：我發

現乙○○於8月9日簽我父親心肺復甦不施行同意書，接下來

才去辦贈予，也並沒有告知我們，她有做這些事情，我們花

了一些時間去查到底贈與是怎麼產生；我以為只有一個繼承

人拋棄繼承等語，再參以庚○○拋棄繼承乙情，此有土地登

記申請書及繼承系統表在卷可按（見保全133卷第21-23

頁），足見被告知悉同為繼承人之庚○○有拋棄繼承之舉，

且被告與告訴人乙○○、己○○、丁○○間，對於其父辛○

應生前是否有將土地贈與己○○乙節，存有歧見。基上可

知，被告對於告訴人乙○○、己○○、丁○○非必然同意辦

理繼承程序當有充分認知，則其非但未先行詢問告訴人乙○

○、己○○、丁○○是否同意其刻印辦理繼承，反逕自偽刻

告訴人乙○○、己○○、丁○○之印章，並偽造如附表所示

之土地登記申請書、繼承系統表而向連江縣地政局承辦人行

使，顯然罔顧告訴人乙○○、己○○、丁○○對於其父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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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所有土地之主張，更違背其等辦理繼承之意願，且有損連

江縣地政局對於土地管理之正確性，故被告上開所為，自已

該當刑法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所稱「足以

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是以被告上開所述當屬卸責，辯護

人前揭所辯亦與刑法第216條、第210條之構成要件及說明不

符，均難以採納。

  ㈣綜此，本案事證明確，被告上開犯行洵堪認定，應依法論

科。

二、論罪科刑：

  ㈠論罪：

  1.本案成立家庭暴力罪之說明：

  ⑴家庭暴力防制法第2條第1款所定義之「家庭暴力」，包含家

庭成員間實施「經濟上」之不法侵害之行為。又家庭暴力法

第2條第2款所定義之「家庭暴力罪」，明文為「家庭成員間

故意實施家庭暴力行為而成立其他法律所規定之犯罪」。

  ⑵被告與告訴人乙○○、己○○、丁○○為四親等內旁系血

親，具有家庭暴力防治法第3條第4款所定之家庭成員關係。

  ⑶被告所為犯行，係故意偽刻、盜蓋告訴人之本案印章而偽造

文書後為行使，固非屬身體或精神上之暴力行為，惟仍屬前

揭所規定家庭成員間之經濟上不法侵害，是被告本案依法仍

應論以家庭暴力罪。

  ⑷惟因家庭暴力防治法並無罰則規定，應僅依刑法之規定予以

論罪科刑。又起訴書固未論以此部分罪名，惟本院於審理中

業已告知被告及辯護人（見本院訴卷第364頁），當無礙其

行使防禦權，附此說明。

  2.核被告丙○○所為，係犯刑法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

私文書罪。被告偽造印章之行為，為後階段偽造印文之行為

吸收；其偽造印文之行為，則屬偽造私文書之部分行為，而

偽造私文書之低度行為，又為行使偽造私文書之高度行為吸

收，均不另論罪。

  ㈡科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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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酌被告與告訴人乙○○、己○○、丁○○間對於土地繼承

存有歧見，竟擅自以告訴人乙○○、己○○、丁○○之名義

辦理繼承，兼衡被告犯罪之手段、所生損害、犯後態度、素

行、智識能力及生活狀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

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三、沒收：

　㈠偽造之印章、印文或署押，不問屬於犯人與否，沒收之，刑

法第219條定有明文。凡偽造之印文或署押，不論是否屬於

犯人所有，亦不論有無扣案，若不能證明已經滅失，均應依

法宣告沒收（最高法院94年度台上字第3518號號判決同此見

解）。被告偽造「乙○○」、「己○○」、「丁○○」之印

章各1個、如附表「應沒收之偽造印文」欄所示之偽造印

文，均應依前揭規定沒收之。

　㈡前揭偽造印章並未扣案，考量刑法第219條之立法目的，在

於偽造之印章、印文或署押，於社會交易安全較具危險性，

為避免繼續流通於外而有害第三人之善意信賴，應不問屬於

犯人與否均予沒收。故其目的在於除去偽造之印章、印文或

署押，避免繼續供使用，若有不能或不宜執行沒收之情形，

追徵其價額之實益甚低，欠缺刑法上之重要性，故依刑法第

38條之2第2項規定，不予追徵其價額。

　㈢被告偽造「土地登記申請書」、「繼承系統表」之私文書，

已經交付連江縣地政局而非被告所有，故不諭知沒收，附此

敘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 條第1項前段，家庭暴力防治

法第2條，刑法第216條、第210條、第41條第1項前段、第219

條、第38條之2第2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王俊蓉提起公訴，檢察官李亞蓓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4 　　月　　30　　日

                  刑事第四庭  審判長法  官  黃柏嘉

                                    法  官  陳韋如

                                    法  官  涂偉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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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

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蔡紫凌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5 　　月　　1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210條

（偽造變造私文書罪）

偽造、變造私文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五年以下有

期徒刑。

　

中華民國刑法第216條

（行使偽造變造或登載不實之文書罪）

行使第二百一十條至第二百一十五條之文書者，依偽造、變造文

書或登載不實事項或使登載不實事項之規定處斷。

 

附表：

 

名稱 被偽造署押之人 應沒收之偽造印文 備註

土地登記

申請書。

己 ○ ○ 、 乙 ○

○、丁○○。

己○○印文2枚、乙○

○印文2枚、丁○○印

文2枚。

見保全133卷開卷

第22頁。

繼承系統

表。

己 ○ ○ 、 乙 ○

○、丁○○。

己○○印文4枚、乙○

○印文3枚、丁○○印

文3枚。

見保全133卷開卷

第23-2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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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訴字第3535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丙○○








選任辯護人  丁巧欣律師
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家暴偽造文書案件，不服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12年度訴字第1303號，中華民國113年4月30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14288號、第21914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事實及理由
一、經本院審理結果，認原判決以上訴人即被告丙○○所為，係犯刑法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判處有期徒刑3月，並諭知易科罰金折算之標準為新臺幣1,000元折算1日，及諭知相關之沒收，核其認事用法、量刑及沒收之宣告均無違法或不當，應予維持，並引用第一審判決書記載之證據及理由（如附件）。
二、被告上訴意旨略以：
  ㈠被告供述及辯稱：伊坦認未經告訴人乙○○、己○○、丁○○（下稱告訴人等3人）同意，而偽刻其等印章，蓋用於原判決如附表所示之土地登記申請書之「申請人」及繼承系統表「繼承人」等欄位，持前揭土地登記申請書及繼承系統表，向連江縣地政局承辦人辦理繼承其父辛○應土地（下稱系爭土地共9筆）之意，惟矢口否認其主觀上有行使偽造私文書之犯意，辯稱：伊以為告訴人等3人會同意伊用他們的名義刻印章，辦理繼承云云。
　㈡辯護人為被告辯稱：
　1.辛○應住院醫療及治喪期間，就醫療及喪葬事務，雙方均互有分配，被告主觀誤認可獲得告訴人等3人授權。
　2.被告於111年10月12日辦理繼承登記當下，並不知連江土地有贈與聲請事件，告訴人等3人辦理贈與事前未曾告知，事後更刻意隱匿。地政局所提供之遺產清冊，並未將連江土地排除於遺產範圍外，或有「業經贈與」之提醒。告訴人等3人之連江土地贈與第二次送件暫停，與被告繼承登記聲請無關。
　3.本案繼承說明文件及登記文件均無「公同共有」及「分別共有」之記載，被告無從得知其區別。地政事務所之承辦人員，對於繼承之區別並不理解，亦誤導被告，無法排除被告依地政人員錯誤指引而有本件犯行。
　4.繼承人先完成繼承登記後才得行使處分權，方符合民法第759條規定之處分方式。且告訴人等3人每人原應繼承比例為1/14，現登記為1/7，告訴人等3人受有額外利益，而無致損害之虞。
  5.被告長年患嚴重精神疾病，無法提前有所警覺，被告對其與告訴人存在「關係良好」的錯誤妄想，無法感受告訴人對其有負面情緒，正為思覺失調病徵之表現，實非明知無權限仍執意代為或逾越授權之情，被告有禁止錯誤而無法避免之情形，且被告因地政機關說明未臻完備、及患思覺失調病症，理解能力低落，自身確診再次失業，確診感染父親，父親因此過世之創傷，而為本案犯行，可非難性係低於通常，應依刑法第16條但書、刑法第19條第2項規定、刑法第59條減輕其刑，並請考量上情諭知緩刑之宣告等語。
三、駁回上訴之理由：　
　㈠被告未經告訴人等3人同意，於不詳時間，在桃園市八德區某處偽刻告訴人等3人印章後，將各該印章蓋用於如原判決附表所示之土地登記申請書之「申請人」及繼承系統表「繼承人」等欄位，再於民國111年10月12日，持本案土地登記申請書及繼承系統表由桃園八德地政事務所代為收件後轉寄連江縣地政局，向連江縣地政局承辦人行使事實，業據被告所坦認，核與證人即告訴人乙○○、己○○於警詢、原審及本院、丁○○於原審及本院證述情節相符，並有連江縣地政局111年12月2日地籍字第1110003692號函暨該函附之土地登記申請書、繼承系統表、登記清冊、林芝英戶籍謄本、庚○○戶籍謄本、甲○○戶籍謄本、乙○○戶籍謄本、丙○○切結書、財政部北部國稅局遺產稅免稅證明、辛○應死亡證明書附卷可稽（保全133卷第19至37、45頁），此部分事實，堪予認定。
　㈡被告與告訴人等3人為同父異母兄弟姊妹，彼此間相處並非融洽，彼此間自無親密之手足情誼，使被告錯誤得以認定可未經告訴人等3人之同意，而為本案繼承登記等情。
　1.被告之父辛○應於111年8月19日死亡，其權利義務主體已不復存在，被告與告訴人等3人為同父異母之姊妹，業據被告所坦承，核與告訴人等3人證述情節相符。
　2.告訴人丁○○於本院陳稱：我沒有與爸爸同住，爸爸和被告他們4人同住，被告媽媽住的房子有一部分是爸爸出的，爸爸的錢有一部分都是大姐提供，爸爸生病後至臺北看診費用、車錢、生活費全部是我們支付，被告他們家都沒有人打電話或是瞭解，且被告之弟壬○○於爸爸過世立刻領取喪葬費用，事後也沒有給我們。自祖母往生之後，被告媽媽趕我們走，我們就已經開始交惡，被告從小使用的都比我們好，被告媽媽還拿走所有的錢，另外買了房子、車子等語（本院卷第141至142頁）。足見告訴人丁○○所述，告訴人等3人與被告兩房之間相處並不融洽。參以被告於本院供稱：伊母親陳妙娥，與父親結婚，我是大姐，妹妹林芝英，弟弟壬○○，伊同父異母的兄弟姊妹是乙○○、丁○○、甲○○、庚○○。父親生前與我同住20多年，父親的日常生活費用、醫藥費，我們這房有付，爸爸有告訴我偶爾去臺北看醫生時，是否是乙○○付費我並不清楚（本院卷第134頁）。我為大家辦理公同共有的繼承，其中二姐（庚○○）拋棄繼承，我以為大家都同意，如果我知道他們要自己辦理，我不會這樣多此一舉，我認為我是善意辦理繼承登記，我沒有爭產的意思等語（本院卷第135頁），可認被告與告訴人等3人並未同住，且被告對於其父北上看醫時，由何人支付費用，並不清楚，顯見被告並不關心是否由告訴人等3人支付相關費用，告訴人丁○○所述，兩房相處並不融洽，並非無據。又被告自述大學畢業之智識程度、曾在打工、在物流上班（本院卷第355頁），自應知悉被告與告訴人等3人就其父住院醫療及治喪期間，雙方分配支付之醫療及喪葬事務，與本案未經同意辦理繼承登記所涉之法律權利義務不同，難認被告於告訴人等3人就支付醫療等費用即同意授權被告得代為處理繼承登記事項，被告所辯主觀誤認可獲得告訴人等3人授權，不足採信。
　㈢被告所稱曾諮詢八德地政事務所男性人員始為辦理本件繼承登記乙節，與證人戊○○所述之客觀事實不符。
　　證人戊○○於本院證稱：⑴伊現任職桃園市八德地政事務所業務助理，現於該所在服務台值勤，之前是負責櫃台業務。伊有收受本件土地登記申請書等文件，但該文件屬連江地政局審理案件，八德地政事務所只能代收，無法跨縣市審查，伊只有核對被告身分正確後即在送件人處打勾，蓋上伊的職章，將本件土地登記申請書寄到連江地政局。本件是連江縣地政局業務，後續事由係連江地政局負責連絡。⑵有關公權力事務，伊不會提供任何諮詢，會請值班的人員協助，八德地政現場服務台是1位年長的女性，現在已屆齡退休，現場櫃台員工全部都是女性，當時的課長也是一位年輕的女性，並沒有男性職員，並不清楚被告所稱有自稱男性員工為何人等語。是依證人戊○○所述，斯時八德地政事務所之櫃台或服務台，並無被告所稱諮詢之男性人員，證人戊○○與被告並不認識，與被告並無利害關係，其證詞應可採信。且被告亦知悉本案係屬連江縣地政局審查，縱有被告所述已諮詢八德地政事務所之人員，然本案繼承登記之實際審核權限為連江縣地政局，被告自應向連江縣地政局詢問相關繼承事宜始為正辦，況八德地政事務所僅負責形式收件，並代為轉寄連江縣地政局，故而，無法為有利被告之認定。
　㈣按繼承人有數人時，在分割遺產前，各繼承人對於遺產全部為公同共有，民法第1151條分別定有明文，是被繼承人死亡時，倘未經全體繼承人同意，即以繼承人名義製作本案土地登記申請書及繼承系統表等文件，其行為自有足生損害於其他繼承人之虞，而客觀上該當於刑法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之構成要件。又倘行為人主觀上誤認為有製作權之人，即因對於「自己無製作權之事實」欠缺認識，乃屬構成要件錯誤，得阻卻犯罪之故意，亦不成立該條之罪。惟若行為人知悉其無製作權，但誤信以本人名義製作不違法，則屬禁止錯誤（或稱違法性錯誤），僅能適用刑法第16條之規定，對於有正當理由而屬無法避免者，免除其刑事責任，非屬無法避免者，得視具體情節，減輕其刑；至於行為人倘已知悉無製作權限仍執意代為或已逾越授權者，自成立該罪，乃屬當然，不可不辨（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115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
　1.被告於原審供稱：我發現乙○○於111年8月9日簽下爸爸心肺復甦不施行同意書後，辦理土地贈與程序，告訴人等並未告知我們此事，我們花了時間去查贈與是怎麼產生，我以為只有庚○○拋棄繼承等語，參以本案土地登記申請書及繼承系統表中，被告之弟壬○○於同年月24日即向連江縣地政局陳情：辛○應於生前於同年月12日將其名下所有之連江縣○○鄉○○段000000地號、567-0地號（下稱系爭贈與土地2筆）贈與予己○○，被告之父辛○應於111年8月19日死亡111年10月12日有侵害所有合法繼承人之權益，有陳情書足佐（保全133卷第39頁），足認被告除知悉同為繼承人之庚○○拋棄繼承外，與其同住之被告之弟壬○○向國稅局查詢辛○應遺產時，知悉辛○應生前將贈與系爭土地其中2筆與己○○，本件被告逕自辦理系爭土地登記，與實情不符，進而向連江縣地政局陳情，認其有侵害其他繼承人權利等情，被告既與其弟壬○○同住，難謂不知上開情事。況告訴人乙○○於本院陳稱：被告之母於111年10月5日還打電話給伊，詢問有關繼承案件時，其已告知沒有想法等語（本院卷第351頁），是被告、被告之弟壬○○等人既對於辛○應贈與係爭土地其中2筆予己○○，彼此間存有歧見，被告對於告訴人等3人非必然同意辦理繼承程序，當有充分認知，然卻逕自偽刻告訴人等3人之印章，偽造如原判決附表所示之土地登記申請書、繼承系統表而向連江縣地政局承辦人行使，罔顧告訴人己○○對於其父辛○應贈與系爭土地其中2筆所有權之主張，亦違背告訴人等3人就真正繼承實情辦理繼承之意願，被告上開所為，自已該當刑法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所稱「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
　2.且依我國繼承登記應於被繼承人死亡6個月內辦理，被告之父辛○應於111年8月19日死亡，被告之弟壬○○於同年月23日向桃園國稅局大溪分局辦理相關申報資料，發現辛○應生前贈與系爭土地其中2筆予己○○，告訴人乙○○於本院表示被告之母於同年10月5日電詢有關繼承案件，被告於同年10月12日前向八德地政事務所詢問繼承登記事宜，被告於同年10月12日向八德地政事務所提出本案土地登記申請書及繼承系統表等文件等流程，依上開所述，被告與告訴人等3人間關係不佳，被告自承已上網查詢相關資料，自可知悉繼承之形式（例如：限定繼承、拋棄繼承、公同共有、分別共有等情），且本件系爭土地之繼承情況，如前所述，繼承人間，因關係不睦，彼此間主張更互有爭執，依上說明，更需經全體繼承人同意，再推由某人選辦理繼承登記，且距依限申報繼承登記期限尚有4個月之久，被告有相當期間可與其他繼承人討論此情，被告明知上情，竟捨此不為，逕自動辦理，已不符常情，是以被告所辯，當屬卸責之詞，辯護人前揭所辯亦與刑法第216條、第210條之構成要件及說明不符，難以採納。
　㈤被告另主張依我國民法繼承篇之規定，告訴人等3人每人原應繼承比例為1/14，現登記為1/7，告訴人等3人受有額外利益，而無致損害之虞，更未達抽象危險之程度云云。然本件之爭點在於被告未經告訴人等3人之同意而犯本件偽造文書等犯行，且依上開說明，若辛○應於生前確將其名下所有之系爭土地其中2筆贈與予己○○，則繼承遺產範圍、以及繼承人如何約定各自取得應繼分，均會不同，在此情況下，被告自己認作主張此登記方式未侵害告訴人等3人，不足採信。　
　㈥被告是否對於禁止錯誤有正當理由而屬無法避免者，則應依被告之社會地位、能力、智識程度及民法上無因管理、委任關係有無等因素衡酌考量（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962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被告之弟壬○○於111年8月24日向連江縣地政局陳情，其於同年8月23日前往桃園國稅局大溪分局辦理申報作業，經國稅局承辦人告知辛○應於生前於同年月12日將其名下所有之系爭贈與土地2筆贈與予己○○，惟因辛○應於同年月1日住院，疫情期間禁止探病，亦無探訪紀錄，應無委託代辦贈與行為，且其父已插管意識不清，該2筆贈與明顯有偽造文書之情，與被告所述知悉有贈與情事，我們花了一些時間去查到底贈與是怎麼產生等節相符，告訴人乙○○於本院陳稱：被告之母於111年10月5日還打電話給伊，詢問有關繼承案件時，其已告知沒有想法等語（本院卷第351頁），可見被告、其母及其弟妹與告訴人等3人間就繼承事件既存有歧見，被告仍執意於同年10月12日向八德地政事務所遞出本案土地登記申請書及繼承系統表，請其轉寄連江縣地政局，難認被告有何錯誤或客觀上情有可原而可減輕其刑之處，故被告自無刑法第16條但書之適用。
　㈦按行為時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不能辨識其行為違法或欠缺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者，不罰；行為時因前項之原因，致其辨識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顯著減低者，得減輕其刑，刑法第19條第1項、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經查，被告主張有長達25年思覺失調病史，有87年至112年4月衛福部健保資料可參（原審卷第143至171頁，即附件三），並提出其重大傷病免自行部分負擔證明卡，其病名屬精神方面之行為病因，其理解及表達能力，均較一般人低落許多，執業功能受有嚴重影響，尤其92年111年間，頻繁更換14間以上公司，病情日益日重，至108、109年間，於衛生福利部桃園療養院強制住院治療，又被告對於自身與告訴人存有「關係良好」之錯誤妄想，正為思覺失調病徵之表現，被告誤以為告訴人會授權其辦理繼承登記，實非明知無權限仍執意代為或逾越授權之情，自不應令其承擔行使偽造私文書之罪責云云。然依被告所述，自承已上網查詢過繼承登記之相關資料，又獨自1人至八德地政事務所詢問辦理繼承登記事項，並準備及填寫相關資料，再由八德地政事務所寄交予連江縣地政局，該行為正確且無錯誤，被告並非思慮不周或因有理解及表達能力而受有影響。況被告明知其罹有上開疾病，於案發前、後均有就診及服藥，縱有強制住院期間等節，亦於本案發前之108、109年間，距本案案發時已近2年之久，被告主觀上對於自身病情應具有相當程度之瞭解及掌握，且依本案犯罪情節，被告亦能針對犯罪經過、如何偽刻印章，未經告訴人等3人同意之內容詳加解釋及確認等事項為相對應、完整之陳述，並表示僅只需繼承人其中1人即可為全體繼承人辦理繼承登記，足認被告為本案犯行時之辨識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為行為能力，顯無因上開精神疾病而受影響，自無法定得為減輕量刑之情形，除得作為刑法第57條之被告智識程度、生活狀況等量刑事由予以審酌外，尚無刑法第19條第2項之適用。是以，參酌被告上述犯案過程、對本案相關供述，並無上揭刑法第19條第2項規定減刑之情形，被告此部分之證據調查聲請，顯無調查必要，附此說明。
　㈧被告無適用刑法第59條之規定：
　　刑法第59條之酌量減輕其刑，必須犯罪另有特殊之原因與環境，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同情，認為即使予以宣告法定最低度刑期尤嫌過重者，始有其適用。此所謂法定最低度刑，固包括法定最低本刑；惟遇有其他法定減輕之事由者，則應係指適用其他法定減輕事由減輕後之最低度刑而言。倘被告別有其他法定減輕事由者，應先適用法定減輕事由減輕其刑後，猶認其犯罪之情狀顯可憫恕，即使科以該減輕後之最低度刑仍嫌過重者，始得適用刑法第59條規定酌量減輕其刑。
　　查被告為成年人，明知其與告訴人等3人間對於土地繼承存有歧見，竟擅自以告訴人等3人之名義辦理繼承，犯罪情節及所生危害均非輕，難認另有特殊原因或堅強事由足以引起一般同情而顯然可憫，且事後未與告訴人等3人達成和解，獲得諒解，客觀上已無因情輕法重而有情堪憫恕之情形，自無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其刑之適用。
　㈨辯護人聲請傳喚八德地政事務所111年10月5日當天現場值班人員，證明被告做繼承登記是受現場值班人員指引而為，其主觀並無不法犯意。惟證人戊○○已證述：⑴被告辦理本件繼承登記等文件，斯時服務台及櫃檯承辦人均為女性，並無被告所述曾詢問八德地政事務所男性承辦員；⑵本件是連江縣地政局承辦審查，八德地政事務所僅負責收件、寄件。⑶本案八德地政事務所之收件日為同年月12日，與被告聲請同年月5日當天現場值班人員已有不同，縱該日為被告前往八德地政事務所詢問相關事宜，然如前所述，待證事實已臻明瞭，認無調查當天現場值班人員調查之必要，爰依刑事訴訟法第163條之2第1項、第2項第1款、第3款，駁回被告辯護人此部分證據調查之聲請。　
　㈩原判決同上認定，以被告與告訴人等3人為四親等內旁系血親，具有家庭暴力防治法第3條第4款所定之家庭成員關係，認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並審酌被告與告訴人等3人間對於繼承辛○應存有歧見，竟擅自以告訴人等3人之名義辦理繼承登記（因有如前爭議，提出陳情，故未完成登記），且犯後否認犯行，態度不佳，未與告訴人等3人取得諒解，雖被告提出願放棄其應繼分予告訴人等3人，仍為告訴人等3人所拒絕（本院卷第348頁），兼衡被告犯罪之手段、所生損害、犯後態度、素行、智識能力及生活狀況等一切情狀，量處有期徒刑3月，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另就沒收部分說明：⑴被告偽造「乙○○」、「己○○」、「丁○○」之印章各1個、如附表「應沒收之偽造印文」欄所示之偽造印文，均應依刑法第219條規定沒收；⑵未扣案之偽造印章，目的在於除去偽造之印章、印文或署押，避免繼續供使用，惟欠缺刑法上之重要性，依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規定，不予追徵其價額；⑶偽造「土地登記申請書」、「繼承系統表」之私文書，已經交付連江縣地政局，非被告所有，故不諭知沒收。已詳述其所憑證據及認定之理由，核其所為之論斷，係於法定刑度範圍之內，予以量定，客觀上並無明顯濫權或失之過重之情形。被告上訴否認犯行，指摘原判決上開違誤之處，請求改判無罪，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被告不予宣告緩刑之說明：　
　　按刑法第74條第1項固規定，受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罰金之宣告，而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認以暫不執行為適當者，得宣告2年以上5年以下之緩刑，惟宣告緩刑，應就被告有無再犯之虞，及能否由於刑罰之宣告而策其自新等，加以審酌。惟查，被告自始否認犯行，顯見被告犯後並無悔意，且參酌被告未經告訴人等3人同意，擅自以其等名義辦理繼承登記，犯後又未能與告訴人等3人達成和解或調解，並取得告訴人等3人諒解，雖被告於本院提出願放棄其應繼分所有權予告訴人等3人，但為告訴人等3人所拒絕，依其被告之犯行，難認其足收警惕之效，而無再犯之虞，或其受本件刑罰之宣告已能自新，及有何暫不執行本案刑罰為適當之事由，自不宜予緩刑之宣告。是被告請求，難以准許。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第373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王俊蓉提起公訴，檢察官陳玉華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6　　日
                  刑事第十二庭  審判長法　官  許泰誠
                                      法　官  魏俊明
                                      法　官  鍾雅蘭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許芸蓁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6　　日
附件：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訴字第1303號
公　訴　人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丙○○　女　(民國00年0月00日生)
　　　　　　　　　　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住○○市○○區○○街000巷0號
指定辯護人　本院公設辯護人王暐凱　
上列被告因家暴偽造文書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字第14288、21914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丙○○犯行使偽造私文書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二、未扣案偽造「乙○○」、「己○○」、「丁○○」之印章各壹個；偽造如附表「應沒收之偽造署押」欄所示之印文，均沒收。
    事  實
一、丙○○為乙○○、己○○、丁○○之胞妹，其未經乙○○、己○○、丁○○之同意，竟基於行使偽造私文書之犯意，先於不詳時間，在桃園市八德區某處偽刻乙○○、己○○、丁○○之印章後，將各該印章蓋用於如附表所示之土地登記申請書之「申請人」及繼承系統表「繼承人」等欄位，再於民國111年10月12日，持前揭土地登記申請書及繼承系統表向連江縣地政局承辦人行使，以示乙○○、己○○、丁○○申請繼承其父辛○應土地之意，足生損害於乙○○、己○○、丁○○及連江縣地政局對於土地管理之正確性。
二、案經乙○○、己○○、丁○○訴由桃園市政府警察局八德分局報告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程序事項：
一、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
    者外，不得作為證據；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經當
    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
    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當事人、代
    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及第159條之5分別定有明文。本判決下列所引用被告丙○○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被告及其辯護人於本院準備程序時均同意上開證據均具證據能力（見本院訴卷第62頁），本院審酌上開證據資料作成時之情況，尚無違法、不當或顯不可信之情況，認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規定，應認前揭供述證據均有證據能力。
二、本判決以下所引用之非供述證據，均與本件事實具有自然關
    聯性，且核屬書證、物證性質，又查無事證足認有違背法定
    程序或經偽造、變造所取得等證據排除之情事，復經本院依
    刑事訴訟法第164條、第165條踐行物證、書證之調查程序，況檢察官、被告及其辯護人對此部分之證據能力亦均不爭執，是堪認均具有證據能力。
貳、實體事項：
一、認定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㈠被告矢口否認有何偽造私文書以行使之犯行，辯稱：我並沒有跟乙○○、甲○○、丁○○有交惡，所以我以為他們都會同意我用他們的名義刻印章，並在上開土地登記申請書、繼承系統表上用印等語（見本院訴卷第60頁），辯護人則略以：⒈被告並不熟悉辦理流程，經地政機關人員告知被告得代全體繼承人辦理公同共有，其他繼承人僅需提供便章，被告主觀上方認為可以代全體繼承人辦理公同共有，被告主觀上並無偽造文書之不法犯意；⒉被告丙○○係辦理「公同共有繼承」，是縱使被告未經告訴人乙○○、己○○、丁○○之同意辦理公同共有之繼承登記，對於告訴人乙○○、己○○、丁○○或地政機關並無致生損害之虞，而與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之構成要件不符，自亦不該當偽造私文書罪等詞為被告置辯（見本院訴卷第60-61頁）。
　㈡被告未詢問告訴人乙○○、己○○、丁○○，即於事實欄所載之時間及地點，刻告訴人乙○○、己○○、丁○○之印章後，將各該印章蓋用於如附表所示之土地登記申請書之「申請人」及繼承系統表「繼承人」等欄位，再於111年10月12日，持前揭土地登記申請書及繼承系統表向連江縣地政局承辦人行使等事實，業據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時均坦承不諱（見本院訴卷第58-60、378-379頁），核與證人即告訴人乙○○於警詢及本院審理時（見偵21914卷第33-35頁，本院訴卷第107-109、113-115頁）、己○○於警詢及本院審理時（見偵21914卷第93-95頁，本院訴卷第117-118頁）、丁○○於警詢及本院審理時（見偵21914卷第101-103頁，本院訴卷第121-125頁）證述情節相符，並有連江縣地政局111年12月2日地籍字第1110003692號函暨該函附之土地登記申請書、繼承系統表、登記清冊、林芝英戶籍謄本、庚○○戶籍謄本、甲○○戶籍謄本、乙○○戶籍謄本、丙○○切結書、財政部北部國稅局遺產稅免稅證明、辛○應死亡證明書附卷可稽（見保全133卷第19-37、45頁），是以此部分事實，即堪認定。
　㈢被告並未取得告訴人乙○○、己○○、丁○○之同意，即偽刻告訴人乙○○、己○○、丁○○之印章，並偽造如附表所示之土地登記申請書、繼承系統表而向連江縣地政局承辦人行使之說明：
　⒈按刑法處罰偽造文書暨其行使罪，旨在保護公共信用之法益，即文書在法律交往中之安全性與可靠性，因此刑法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所稱「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祇要行為人提出偽造私文書，充作真正文書，對其內容有所主張，將該以偽作真之文書置於得發生該文書功能之狀態下，客觀上為一般觀察，顯有足以使公眾或他人可受法律保護之利益，因此遭受損害或有受損害之虞，即足當之，不以果已實際發生損害為必要（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3701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被告雖以：我以為乙○○、己○○、丁○○都會同意我用他們的名義刻印章等詞置辯。然被告於本院審理時供稱：我發現乙○○於8月9日簽我父親心肺復甦不施行同意書，接下來才去辦贈予，也並沒有告知我們，她有做這些事情，我們花了一些時間去查到底贈與是怎麼產生；我以為只有一個繼承人拋棄繼承等語，再參以庚○○拋棄繼承乙情，此有土地登記申請書及繼承系統表在卷可按（見保全133卷第21-23頁），足見被告知悉同為繼承人之庚○○有拋棄繼承之舉，且被告與告訴人乙○○、己○○、丁○○間，對於其父辛○應生前是否有將土地贈與己○○乙節，存有歧見。基上可知，被告對於告訴人乙○○、己○○、丁○○非必然同意辦理繼承程序當有充分認知，則其非但未先行詢問告訴人乙○○、己○○、丁○○是否同意其刻印辦理繼承，反逕自偽刻告訴人乙○○、己○○、丁○○之印章，並偽造如附表所示之土地登記申請書、繼承系統表而向連江縣地政局承辦人行使，顯然罔顧告訴人乙○○、己○○、丁○○對於其父辛○應所有土地之主張，更違背其等辦理繼承之意願，且有損連江縣地政局對於土地管理之正確性，故被告上開所為，自已該當刑法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所稱「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是以被告上開所述當屬卸責，辯護人前揭所辯亦與刑法第216條、第210條之構成要件及說明不符，均難以採納。
  ㈣綜此，本案事證明確，被告上開犯行洵堪認定，應依法論科。
二、論罪科刑：
  ㈠論罪：
  1.本案成立家庭暴力罪之說明：
  ⑴家庭暴力防制法第2條第1款所定義之「家庭暴力」，包含家庭成員間實施「經濟上」之不法侵害之行為。又家庭暴力法第2條第2款所定義之「家庭暴力罪」，明文為「家庭成員間故意實施家庭暴力行為而成立其他法律所規定之犯罪」。
  ⑵被告與告訴人乙○○、己○○、丁○○為四親等內旁系血親，具有家庭暴力防治法第3條第4款所定之家庭成員關係。
  ⑶被告所為犯行，係故意偽刻、盜蓋告訴人之本案印章而偽造文書後為行使，固非屬身體或精神上之暴力行為，惟仍屬前揭所規定家庭成員間之經濟上不法侵害，是被告本案依法仍應論以家庭暴力罪。
  ⑷惟因家庭暴力防治法並無罰則規定，應僅依刑法之規定予以論罪科刑。又起訴書固未論以此部分罪名，惟本院於審理中業已告知被告及辯護人（見本院訴卷第364頁），當無礙其行使防禦權，附此說明。
  2.核被告丙○○所為，係犯刑法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被告偽造印章之行為，為後階段偽造印文之行為吸收；其偽造印文之行為，則屬偽造私文書之部分行為，而偽造私文書之低度行為，又為行使偽造私文書之高度行為吸收，均不另論罪。
  ㈡科刑：
    審酌被告與告訴人乙○○、己○○、丁○○間對於土地繼承存有歧見，竟擅自以告訴人乙○○、己○○、丁○○之名義辦理繼承，兼衡被告犯罪之手段、所生損害、犯後態度、素行、智識能力及生活狀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三、沒收：
　㈠偽造之印章、印文或署押，不問屬於犯人與否，沒收之，刑法第219條定有明文。凡偽造之印文或署押，不論是否屬於犯人所有，亦不論有無扣案，若不能證明已經滅失，均應依法宣告沒收（最高法院94年度台上字第3518號號判決同此見解）。被告偽造「乙○○」、「己○○」、「丁○○」之印章各1個、如附表「應沒收之偽造印文」欄所示之偽造印文，均應依前揭規定沒收之。
　㈡前揭偽造印章並未扣案，考量刑法第219條之立法目的，在於偽造之印章、印文或署押，於社會交易安全較具危險性，為避免繼續流通於外而有害第三人之善意信賴，應不問屬於犯人與否均予沒收。故其目的在於除去偽造之印章、印文或署押，避免繼續供使用，若有不能或不宜執行沒收之情形，追徵其價額之實益甚低，欠缺刑法上之重要性，故依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規定，不予追徵其價額。
　㈢被告偽造「土地登記申請書」、「繼承系統表」之私文書，已經交付連江縣地政局而非被告所有，故不諭知沒收，附此敘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 條第1項前段，家庭暴力防治法第2條，刑法第216條、第210條、第41條第1項前段、第219條、第38條之2第2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王俊蓉提起公訴，檢察官李亞蓓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4 　　月　　30　　日
                  刑事第四庭  審判長法  官  黃柏嘉
                                    法  官  陳韋如
                                    法  官  涂偉俊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蔡紫凌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5 　　月　　1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210條
（偽造變造私文書罪）
偽造、變造私文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五年以下有
期徒刑。
　
中華民國刑法第216條
（行使偽造變造或登載不實之文書罪）
行使第二百一十條至第二百一十五條之文書者，依偽造、變造文
書或登載不實事項或使登載不實事項之規定處斷。
 
附表：
		名稱

		被偽造署押之人

		應沒收之偽造印文

		備註



		土地登記申請書。

		己○○、乙○○、丁○○。

		己○○印文2枚、乙○○印文2枚、丁○○印文2枚。

		見保全133卷開卷第22頁。





		繼承系統表。

		己○○、乙○○、丁○○。

		己○○印文4枚、乙○○印文3枚、丁○○印文3枚。

		見保全133卷開卷第23-25頁。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訴字第3535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丙○○




選任辯護人  丁巧欣律師
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家暴偽造文書案件，不服臺灣桃園地方法院
112年度訴字第1303號，中華民國113年4月30日第一審判決（起
訴案號：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14288號、第21914
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事實及理由
一、經本院審理結果，認原判決以上訴人即被告丙○○所為，係犯
    刑法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判處有期徒刑
    3月，並諭知易科罰金折算之標準為新臺幣1,000元折算1日
    ，及諭知相關之沒收，核其認事用法、量刑及沒收之宣告均
    無違法或不當，應予維持，並引用第一審判決書記載之證據
    及理由（如附件）。
二、被告上訴意旨略以：
  ㈠被告供述及辯稱：伊坦認未經告訴人乙○○、己○○、丁○○（下
    稱告訴人等3人）同意，而偽刻其等印章，蓋用於原判決如
    附表所示之土地登記申請書之「申請人」及繼承系統表「繼
    承人」等欄位，持前揭土地登記申請書及繼承系統表，向連
    江縣地政局承辦人辦理繼承其父辛○應土地（下稱系爭土地
    共9筆）之意，惟矢口否認其主觀上有行使偽造私文書之犯
    意，辯稱：伊以為告訴人等3人會同意伊用他們的名義刻印
    章，辦理繼承云云。
　㈡辯護人為被告辯稱：
　1.辛○應住院醫療及治喪期間，就醫療及喪葬事務，雙方均互
    有分配，被告主觀誤認可獲得告訴人等3人授權。
　2.被告於111年10月12日辦理繼承登記當下，並不知連江土地
    有贈與聲請事件，告訴人等3人辦理贈與事前未曾告知，事
    後更刻意隱匿。地政局所提供之遺產清冊，並未將連江土地
    排除於遺產範圍外，或有「業經贈與」之提醒。告訴人等3
    人之連江土地贈與第二次送件暫停，與被告繼承登記聲請無
    關。
　3.本案繼承說明文件及登記文件均無「公同共有」及「分別共
    有」之記載，被告無從得知其區別。地政事務所之承辦人員
    ，對於繼承之區別並不理解，亦誤導被告，無法排除被告依
    地政人員錯誤指引而有本件犯行。
　4.繼承人先完成繼承登記後才得行使處分權，方符合民法第75
    9條規定之處分方式。且告訴人等3人每人原應繼承比例為1/
    14，現登記為1/7，告訴人等3人受有額外利益，而無致損害
    之虞。
  5.被告長年患嚴重精神疾病，無法提前有所警覺，被告對其與
    告訴人存在「關係良好」的錯誤妄想，無法感受告訴人對其
    有負面情緒，正為思覺失調病徵之表現，實非明知無權限仍
    執意代為或逾越授權之情，被告有禁止錯誤而無法避免之情
    形，且被告因地政機關說明未臻完備、及患思覺失調病症，
    理解能力低落，自身確診再次失業，確診感染父親，父親因
    此過世之創傷，而為本案犯行，可非難性係低於通常，應依
    刑法第16條但書、刑法第19條第2項規定、刑法第59條減輕
    其刑，並請考量上情諭知緩刑之宣告等語。
三、駁回上訴之理由：　
　㈠被告未經告訴人等3人同意，於不詳時間，在桃園市八德區某
    處偽刻告訴人等3人印章後，將各該印章蓋用於如原判決附
    表所示之土地登記申請書之「申請人」及繼承系統表「繼承
    人」等欄位，再於民國111年10月12日，持本案土地登記申
    請書及繼承系統表由桃園八德地政事務所代為收件後轉寄連
    江縣地政局，向連江縣地政局承辦人行使事實，業據被告所
    坦認，核與證人即告訴人乙○○、己○○於警詢、原審及本院、
    丁○○於原審及本院證述情節相符，並有連江縣地政局111年1
    2月2日地籍字第1110003692號函暨該函附之土地登記申請書
    、繼承系統表、登記清冊、林芝英戶籍謄本、庚○○戶籍謄本
    、甲○○戶籍謄本、乙○○戶籍謄本、丙○○切結書、財政部北部
    國稅局遺產稅免稅證明、辛○應死亡證明書附卷可稽（保全1
    33卷第19至37、45頁），此部分事實，堪予認定。
　㈡被告與告訴人等3人為同父異母兄弟姊妹，彼此間相處並非融
    洽，彼此間自無親密之手足情誼，使被告錯誤得以認定可未
    經告訴人等3人之同意，而為本案繼承登記等情。
　1.被告之父辛○應於111年8月19日死亡，其權利義務主體已不
    復存在，被告與告訴人等3人為同父異母之姊妹，業據被告
    所坦承，核與告訴人等3人證述情節相符。
　2.告訴人丁○○於本院陳稱：我沒有與爸爸同住，爸爸和被告他
    們4人同住，被告媽媽住的房子有一部分是爸爸出的，爸爸
    的錢有一部分都是大姐提供，爸爸生病後至臺北看診費用、
    車錢、生活費全部是我們支付，被告他們家都沒有人打電話
    或是瞭解，且被告之弟壬○○於爸爸過世立刻領取喪葬費用，
    事後也沒有給我們。自祖母往生之後，被告媽媽趕我們走，
    我們就已經開始交惡，被告從小使用的都比我們好，被告媽
    媽還拿走所有的錢，另外買了房子、車子等語（本院卷第14
    1至142頁）。足見告訴人丁○○所述，告訴人等3人與被告兩
    房之間相處並不融洽。參以被告於本院供稱：伊母親陳妙娥
    ，與父親結婚，我是大姐，妹妹林芝英，弟弟壬○○，伊同父
    異母的兄弟姊妹是乙○○、丁○○、甲○○、庚○○。父親生前與我
    同住20多年，父親的日常生活費用、醫藥費，我們這房有付
    ，爸爸有告訴我偶爾去臺北看醫生時，是否是乙○○付費我並
    不清楚（本院卷第134頁）。我為大家辦理公同共有的繼承
    ，其中二姐（庚○○）拋棄繼承，我以為大家都同意，如果我
    知道他們要自己辦理，我不會這樣多此一舉，我認為我是善
    意辦理繼承登記，我沒有爭產的意思等語（本院卷第135頁
    ），可認被告與告訴人等3人並未同住，且被告對於其父北
    上看醫時，由何人支付費用，並不清楚，顯見被告並不關心
    是否由告訴人等3人支付相關費用，告訴人丁○○所述，兩房
    相處並不融洽，並非無據。又被告自述大學畢業之智識程度
    、曾在打工、在物流上班（本院卷第355頁），自應知悉被
    告與告訴人等3人就其父住院醫療及治喪期間，雙方分配支
    付之醫療及喪葬事務，與本案未經同意辦理繼承登記所涉之
    法律權利義務不同，難認被告於告訴人等3人就支付醫療等
    費用即同意授權被告得代為處理繼承登記事項，被告所辯主
    觀誤認可獲得告訴人等3人授權，不足採信。
　㈢被告所稱曾諮詢八德地政事務所男性人員始為辦理本件繼承
    登記乙節，與證人戊○○所述之客觀事實不符。
　　證人戊○○於本院證稱：⑴伊現任職桃園市八德地政事務所業
    務助理，現於該所在服務台值勤，之前是負責櫃台業務。伊
    有收受本件土地登記申請書等文件，但該文件屬連江地政局
    審理案件，八德地政事務所只能代收，無法跨縣市審查，伊
    只有核對被告身分正確後即在送件人處打勾，蓋上伊的職章
    ，將本件土地登記申請書寄到連江地政局。本件是連江縣地
    政局業務，後續事由係連江地政局負責連絡。⑵有關公權力
    事務，伊不會提供任何諮詢，會請值班的人員協助，八德地
    政現場服務台是1位年長的女性，現在已屆齡退休，現場櫃
    台員工全部都是女性，當時的課長也是一位年輕的女性，並
    沒有男性職員，並不清楚被告所稱有自稱男性員工為何人等
    語。是依證人戊○○所述，斯時八德地政事務所之櫃台或服務
    台，並無被告所稱諮詢之男性人員，證人戊○○與被告並不認
    識，與被告並無利害關係，其證詞應可採信。且被告亦知悉
    本案係屬連江縣地政局審查，縱有被告所述已諮詢八德地政
    事務所之人員，然本案繼承登記之實際審核權限為連江縣地
    政局，被告自應向連江縣地政局詢問相關繼承事宜始為正辦
    ，況八德地政事務所僅負責形式收件，並代為轉寄連江縣地
    政局，故而，無法為有利被告之認定。
　㈣按繼承人有數人時，在分割遺產前，各繼承人對於遺產全部
    為公同共有，民法第1151條分別定有明文，是被繼承人死亡
    時，倘未經全體繼承人同意，即以繼承人名義製作本案土地
    登記申請書及繼承系統表等文件，其行為自有足生損害於其
    他繼承人之虞，而客觀上該當於刑法第216條、第210條之行
    使偽造私文書罪之構成要件。又倘行為人主觀上誤認為有製
    作權之人，即因對於「自己無製作權之事實」欠缺認識，乃
    屬構成要件錯誤，得阻卻犯罪之故意，亦不成立該條之罪。
    惟若行為人知悉其無製作權，但誤信以本人名義製作不違法
    ，則屬禁止錯誤（或稱違法性錯誤），僅能適用刑法第16條
    之規定，對於有正當理由而屬無法避免者，免除其刑事責任
    ，非屬無法避免者，得視具體情節，減輕其刑；至於行為人
    倘已知悉無製作權限仍執意代為或已逾越授權者，自成立該
    罪，乃屬當然，不可不辨（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115號
    判決意旨參照）。經查：
　1.被告於原審供稱：我發現乙○○於111年8月9日簽下爸爸心肺
    復甦不施行同意書後，辦理土地贈與程序，告訴人等並未告
    知我們此事，我們花了時間去查贈與是怎麼產生，我以為只
    有庚○○拋棄繼承等語，參以本案土地登記申請書及繼承系統
    表中，被告之弟壬○○於同年月24日即向連江縣地政局陳情：
    辛○應於生前於同年月12日將其名下所有之連江縣○○鄉○○段0
    00000地號、567-0地號（下稱系爭贈與土地2筆）贈與予己○
    ○，被告之父辛○應於111年8月19日死亡111年10月12日有侵
    害所有合法繼承人之權益，有陳情書足佐（保全133卷第39
    頁），足認被告除知悉同為繼承人之庚○○拋棄繼承外，與其
    同住之被告之弟壬○○向國稅局查詢辛○應遺產時，知悉辛○應
    生前將贈與系爭土地其中2筆與己○○，本件被告逕自辦理系
    爭土地登記，與實情不符，進而向連江縣地政局陳情，認其
    有侵害其他繼承人權利等情，被告既與其弟壬○○同住，難謂
    不知上開情事。況告訴人乙○○於本院陳稱：被告之母於111
    年10月5日還打電話給伊，詢問有關繼承案件時，其已告知
    沒有想法等語（本院卷第351頁），是被告、被告之弟壬○○
    等人既對於辛○應贈與係爭土地其中2筆予己○○，彼此間存有
    歧見，被告對於告訴人等3人非必然同意辦理繼承程序，當
    有充分認知，然卻逕自偽刻告訴人等3人之印章，偽造如原
    判決附表所示之土地登記申請書、繼承系統表而向連江縣地
    政局承辦人行使，罔顧告訴人己○○對於其父辛○應贈與系爭
    土地其中2筆所有權之主張，亦違背告訴人等3人就真正繼承
    實情辦理繼承之意願，被告上開所為，自已該當刑法第216
    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所稱「足以生損害於公眾
    或他人」。
　2.且依我國繼承登記應於被繼承人死亡6個月內辦理，被告之
    父辛○應於111年8月19日死亡，被告之弟壬○○於同年月23日
    向桃園國稅局大溪分局辦理相關申報資料，發現辛○應生前
    贈與系爭土地其中2筆予己○○，告訴人乙○○於本院表示被告
    之母於同年10月5日電詢有關繼承案件，被告於同年10月12
    日前向八德地政事務所詢問繼承登記事宜，被告於同年10月
    12日向八德地政事務所提出本案土地登記申請書及繼承系統
    表等文件等流程，依上開所述，被告與告訴人等3人間關係
    不佳，被告自承已上網查詢相關資料，自可知悉繼承之形式
    （例如：限定繼承、拋棄繼承、公同共有、分別共有等情）
    ，且本件系爭土地之繼承情況，如前所述，繼承人間，因關
    係不睦，彼此間主張更互有爭執，依上說明，更需經全體繼
    承人同意，再推由某人選辦理繼承登記，且距依限申報繼承
    登記期限尚有4個月之久，被告有相當期間可與其他繼承人
    討論此情，被告明知上情，竟捨此不為，逕自動辦理，已不
    符常情，是以被告所辯，當屬卸責之詞，辯護人前揭所辯亦
    與刑法第216條、第210條之構成要件及說明不符，難以採納
    。
　㈤被告另主張依我國民法繼承篇之規定，告訴人等3人每人原應
    繼承比例為1/14，現登記為1/7，告訴人等3人受有額外利益
    ，而無致損害之虞，更未達抽象危險之程度云云。然本件之
    爭點在於被告未經告訴人等3人之同意而犯本件偽造文書等
    犯行，且依上開說明，若辛○應於生前確將其名下所有之系
    爭土地其中2筆贈與予己○○，則繼承遺產範圍、以及繼承人
    如何約定各自取得應繼分，均會不同，在此情況下，被告自
    己認作主張此登記方式未侵害告訴人等3人，不足採信。　
　㈥被告是否對於禁止錯誤有正當理由而屬無法避免者，則應依
    被告之社會地位、能力、智識程度及民法上無因管理、委任
    關係有無等因素衡酌考量（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962號
    判決意旨參照）。查：被告之弟壬○○於111年8月24日向連江
    縣地政局陳情，其於同年8月23日前往桃園國稅局大溪分局
    辦理申報作業，經國稅局承辦人告知辛○應於生前於同年月1
    2日將其名下所有之系爭贈與土地2筆贈與予己○○，惟因辛○
    應於同年月1日住院，疫情期間禁止探病，亦無探訪紀錄，
    應無委託代辦贈與行為，且其父已插管意識不清，該2筆贈
    與明顯有偽造文書之情，與被告所述知悉有贈與情事，我們
    花了一些時間去查到底贈與是怎麼產生等節相符，告訴人乙
    ○○於本院陳稱：被告之母於111年10月5日還打電話給伊，詢
    問有關繼承案件時，其已告知沒有想法等語（本院卷第351
    頁），可見被告、其母及其弟妹與告訴人等3人間就繼承事
    件既存有歧見，被告仍執意於同年10月12日向八德地政事務
    所遞出本案土地登記申請書及繼承系統表，請其轉寄連江縣
    地政局，難認被告有何錯誤或客觀上情有可原而可減輕其刑
    之處，故被告自無刑法第16條但書之適用。
　㈦按行為時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不能辨識其行為違
    法或欠缺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者，不罰；行為時因前項之
    原因，致其辨識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顯著減
    低者，得減輕其刑，刑法第19條第1項、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
    。經查，被告主張有長達25年思覺失調病史，有87年至112
    年4月衛福部健保資料可參（原審卷第143至171頁，即附件
    三），並提出其重大傷病免自行部分負擔證明卡，其病名屬
    精神方面之行為病因，其理解及表達能力，均較一般人低落
    許多，執業功能受有嚴重影響，尤其92年111年間，頻繁更
    換14間以上公司，病情日益日重，至108、109年間，於衛生
    福利部桃園療養院強制住院治療，又被告對於自身與告訴人
    存有「關係良好」之錯誤妄想，正為思覺失調病徵之表現，
    被告誤以為告訴人會授權其辦理繼承登記，實非明知無權限
    仍執意代為或逾越授權之情，自不應令其承擔行使偽造私文
    書之罪責云云。然依被告所述，自承已上網查詢過繼承登記
    之相關資料，又獨自1人至八德地政事務所詢問辦理繼承登
    記事項，並準備及填寫相關資料，再由八德地政事務所寄交
    予連江縣地政局，該行為正確且無錯誤，被告並非思慮不周
    或因有理解及表達能力而受有影響。況被告明知其罹有上開
    疾病，於案發前、後均有就診及服藥，縱有強制住院期間等
    節，亦於本案發前之108、109年間，距本案案發時已近2年
    之久，被告主觀上對於自身病情應具有相當程度之瞭解及掌
    握，且依本案犯罪情節，被告亦能針對犯罪經過、如何偽刻
    印章，未經告訴人等3人同意之內容詳加解釋及確認等事項
    為相對應、完整之陳述，並表示僅只需繼承人其中1人即可
    為全體繼承人辦理繼承登記，足認被告為本案犯行時之辨識
    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為行為能力，顯無因上開精神疾病而
    受影響，自無法定得為減輕量刑之情形，除得作為刑法第57
    條之被告智識程度、生活狀況等量刑事由予以審酌外，尚無
    刑法第19條第2項之適用。是以，參酌被告上述犯案過程、
    對本案相關供述，並無上揭刑法第19條第2項規定減刑之情
    形，被告此部分之證據調查聲請，顯無調查必要，附此說明
    。
　㈧被告無適用刑法第59條之規定：
　　刑法第59條之酌量減輕其刑，必須犯罪另有特殊之原因與環
    境，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同情，認為即使予以宣告法定最
    低度刑期尤嫌過重者，始有其適用。此所謂法定最低度刑，
    固包括法定最低本刑；惟遇有其他法定減輕之事由者，則應
    係指適用其他法定減輕事由減輕後之最低度刑而言。倘被告
    別有其他法定減輕事由者，應先適用法定減輕事由減輕其刑
    後，猶認其犯罪之情狀顯可憫恕，即使科以該減輕後之最低
    度刑仍嫌過重者，始得適用刑法第59條規定酌量減輕其刑。
　　查被告為成年人，明知其與告訴人等3人間對於土地繼承存
    有歧見，竟擅自以告訴人等3人之名義辦理繼承，犯罪情節
    及所生危害均非輕，難認另有特殊原因或堅強事由足以引起
    一般同情而顯然可憫，且事後未與告訴人等3人達成和解，
    獲得諒解，客觀上已無因情輕法重而有情堪憫恕之情形，自
    無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其刑之適用。
　㈨辯護人聲請傳喚八德地政事務所111年10月5日當天現場值班
    人員，證明被告做繼承登記是受現場值班人員指引而為，其
    主觀並無不法犯意。惟證人戊○○已證述：⑴被告辦理本件繼
    承登記等文件，斯時服務台及櫃檯承辦人均為女性，並無被
    告所述曾詢問八德地政事務所男性承辦員；⑵本件是連江縣
    地政局承辦審查，八德地政事務所僅負責收件、寄件。⑶本
    案八德地政事務所之收件日為同年月12日，與被告聲請同年
    月5日當天現場值班人員已有不同，縱該日為被告前往八德
    地政事務所詢問相關事宜，然如前所述，待證事實已臻明瞭
    ，認無調查當天現場值班人員調查之必要，爰依刑事訴訟法
    第163條之2第1項、第2項第1款、第3款，駁回被告辯護人此
    部分證據調查之聲請。　
　㈩原判決同上認定，以被告與告訴人等3人為四親等內旁系血親
    ，具有家庭暴力防治法第3條第4款所定之家庭成員關係，認
    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
    並審酌被告與告訴人等3人間對於繼承辛○應存有歧見，竟擅
    自以告訴人等3人之名義辦理繼承登記（因有如前爭議，提
    出陳情，故未完成登記），且犯後否認犯行，態度不佳，未
    與告訴人等3人取得諒解，雖被告提出願放棄其應繼分予告
    訴人等3人，仍為告訴人等3人所拒絕（本院卷第348頁），
    兼衡被告犯罪之手段、所生損害、犯後態度、素行、智識能
    力及生活狀況等一切情狀，量處有期徒刑3月，並諭知易科
    罰金之折算標準。另就沒收部分說明：⑴被告偽造「乙○○」
    、「己○○」、「丁○○」之印章各1個、如附表「應沒收之偽
    造印文」欄所示之偽造印文，均應依刑法第219條規定沒收
    ；⑵未扣案之偽造印章，目的在於除去偽造之印章、印文或
    署押，避免繼續供使用，惟欠缺刑法上之重要性，依刑法第
    38條之2第2項規定，不予追徵其價額；⑶偽造「土地登記申
    請書」、「繼承系統表」之私文書，已經交付連江縣地政局
    ，非被告所有，故不諭知沒收。已詳述其所憑證據及認定之
    理由，核其所為之論斷，係於法定刑度範圍之內，予以量定
    ，客觀上並無明顯濫權或失之過重之情形。被告上訴否認犯
    行，指摘原判決上開違誤之處，請求改判無罪，為無理由，
    應予駁回。
　被告不予宣告緩刑之說明：　
　　按刑法第74條第1項固規定，受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罰
    金之宣告，而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認
    以暫不執行為適當者，得宣告2年以上5年以下之緩刑，惟宣
    告緩刑，應就被告有無再犯之虞，及能否由於刑罰之宣告而
    策其自新等，加以審酌。惟查，被告自始否認犯行，顯見被
    告犯後並無悔意，且參酌被告未經告訴人等3人同意，擅自
    以其等名義辦理繼承登記，犯後又未能與告訴人等3人達成
    和解或調解，並取得告訴人等3人諒解，雖被告於本院提出
    願放棄其應繼分所有權予告訴人等3人，但為告訴人等3人所
    拒絕，依其被告之犯行，難認其足收警惕之效，而無再犯之
    虞，或其受本件刑罰之宣告已能自新，及有何暫不執行本案
    刑罰為適當之事由，自不宜予緩刑之宣告。是被告請求，難
    以准許。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第373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王俊蓉提起公訴，檢察官陳玉華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6　　日
                  刑事第十二庭  審判長法　官  許泰誠
                                      法　官  魏俊明
                                      法　官  鍾雅蘭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
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許芸蓁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6　　日
附件：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訴字第1303號
公　訴　人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丙○○　女　(民國00年0月00日生)
　　　　　　　　　　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住○○市○○區○○街000巷0號
指定辯護人　本院公設辯護人王暐凱　
上列被告因家暴偽造文書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
字第14288、21914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丙○○犯行使偽造私文書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
    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二、未扣案偽造「乙○○」、「己○○」、「丁○○」之印章各壹個；
    偽造如附表「應沒收之偽造署押」欄所示之印文，均沒收。
    事  實
一、丙○○為乙○○、己○○、丁○○之胞妹，其未經乙○○、己○○、丁○○
    之同意，竟基於行使偽造私文書之犯意，先於不詳時間，在
    桃園市八德區某處偽刻乙○○、己○○、丁○○之印章後，將各該
    印章蓋用於如附表所示之土地登記申請書之「申請人」及繼
    承系統表「繼承人」等欄位，再於民國111年10月12日，持
    前揭土地登記申請書及繼承系統表向連江縣地政局承辦人行
    使，以示乙○○、己○○、丁○○申請繼承其父辛○應土地之意，
    足生損害於乙○○、己○○、丁○○及連江縣地政局對於土地管理
    之正確性。
二、案經乙○○、己○○、丁○○訴由桃園市政府警察局八德分局報告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程序事項：
一、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
    者外，不得作為證據；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經當
    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
    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當事人、代
    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
    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
    項之同意，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及第159條之5分別定有
    明文。本判決下列所引用被告丙○○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
    ，被告及其辯護人於本院準備程序時均同意上開證據均具證
    據能力（見本院訴卷第62頁），本院審酌上開證據資料作成
    時之情況，尚無違法、不當或顯不可信之情況，認以之作為
    證據應屬適當，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規定，應認前揭供
    述證據均有證據能力。
二、本判決以下所引用之非供述證據，均與本件事實具有自然關
    聯性，且核屬書證、物證性質，又查無事證足認有違背法定
    程序或經偽造、變造所取得等證據排除之情事，復經本院依
    刑事訴訟法第164條、第165條踐行物證、書證之調查程序，
    況檢察官、被告及其辯護人對此部分之證據能力亦均不爭執
    ，是堪認均具有證據能力。
貳、實體事項：
一、認定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㈠被告矢口否認有何偽造私文書以行使之犯行，辯稱：我並沒
    有跟乙○○、甲○○、丁○○有交惡，所以我以為他們都會同意我
    用他們的名義刻印章，並在上開土地登記申請書、繼承系統
    表上用印等語（見本院訴卷第60頁），辯護人則略以：⒈被
    告並不熟悉辦理流程，經地政機關人員告知被告得代全體繼
    承人辦理公同共有，其他繼承人僅需提供便章，被告主觀上
    方認為可以代全體繼承人辦理公同共有，被告主觀上並無偽
    造文書之不法犯意；⒉被告丙○○係辦理「公同共有繼承」，
    是縱使被告未經告訴人乙○○、己○○、丁○○之同意辦理公同共
    有之繼承登記，對於告訴人乙○○、己○○、丁○○或地政機關並
    無致生損害之虞，而與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之構成要件
    不符，自亦不該當偽造私文書罪等詞為被告置辯（見本院訴
    卷第60-61頁）。
　㈡被告未詢問告訴人乙○○、己○○、丁○○，即於事實欄所載之時
    間及地點，刻告訴人乙○○、己○○、丁○○之印章後，將各該印
    章蓋用於如附表所示之土地登記申請書之「申請人」及繼承
    系統表「繼承人」等欄位，再於111年10月12日，持前揭土
    地登記申請書及繼承系統表向連江縣地政局承辦人行使等事
    實，業據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時均坦承不諱（見本院
    訴卷第58-60、378-379頁），核與證人即告訴人乙○○於警詢
    及本院審理時（見偵21914卷第33-35頁，本院訴卷第107-10
    9、113-115頁）、己○○於警詢及本院審理時（見偵21914卷
    第93-95頁，本院訴卷第117-118頁）、丁○○於警詢及本院審
    理時（見偵21914卷第101-103頁，本院訴卷第121-125頁）
    證述情節相符，並有連江縣地政局111年12月2日地籍字第11
    10003692號函暨該函附之土地登記申請書、繼承系統表、登
    記清冊、林芝英戶籍謄本、庚○○戶籍謄本、甲○○戶籍謄本、
    乙○○戶籍謄本、丙○○切結書、財政部北部國稅局遺產稅免稅
    證明、辛○應死亡證明書附卷可稽（見保全133卷第19-37、4
    5頁），是以此部分事實，即堪認定。
　㈢被告並未取得告訴人乙○○、己○○、丁○○之同意，即偽刻告訴
    人乙○○、己○○、丁○○之印章，並偽造如附表所示之土地登記
    申請書、繼承系統表而向連江縣地政局承辦人行使之說明：
　⒈按刑法處罰偽造文書暨其行使罪，旨在保護公共信用之法益
    ，即文書在法律交往中之安全性與可靠性，因此刑法第216
    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所稱「足以生損害於公眾
    或他人」，祇要行為人提出偽造私文書，充作真正文書，對
    其內容有所主張，將該以偽作真之文書置於得發生該文書功
    能之狀態下，客觀上為一般觀察，顯有足以使公眾或他人可
    受法律保護之利益，因此遭受損害或有受損害之虞，即足當
    之，不以果已實際發生損害為必要（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
    字第3701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被告雖以：我以為乙○○、己○○、丁○○都會同意我用他們的名
    義刻印章等詞置辯。然被告於本院審理時供稱：我發現乙○○
    於8月9日簽我父親心肺復甦不施行同意書，接下來才去辦贈
    予，也並沒有告知我們，她有做這些事情，我們花了一些時
    間去查到底贈與是怎麼產生；我以為只有一個繼承人拋棄繼
    承等語，再參以庚○○拋棄繼承乙情，此有土地登記申請書及
    繼承系統表在卷可按（見保全133卷第21-23頁），足見被告
    知悉同為繼承人之庚○○有拋棄繼承之舉，且被告與告訴人乙
    ○○、己○○、丁○○間，對於其父辛○應生前是否有將土地贈與
    己○○乙節，存有歧見。基上可知，被告對於告訴人乙○○、己
    ○○、丁○○非必然同意辦理繼承程序當有充分認知，則其非但
    未先行詢問告訴人乙○○、己○○、丁○○是否同意其刻印辦理繼
    承，反逕自偽刻告訴人乙○○、己○○、丁○○之印章，並偽造如
    附表所示之土地登記申請書、繼承系統表而向連江縣地政局
    承辦人行使，顯然罔顧告訴人乙○○、己○○、丁○○對於其父辛
    ○應所有土地之主張，更違背其等辦理繼承之意願，且有損
    連江縣地政局對於土地管理之正確性，故被告上開所為，自
    已該當刑法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所稱「足
    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是以被告上開所述當屬卸責，辯
    護人前揭所辯亦與刑法第216條、第210條之構成要件及說明
    不符，均難以採納。
  ㈣綜此，本案事證明確，被告上開犯行洵堪認定，應依法論科
    。
二、論罪科刑：
  ㈠論罪：
  1.本案成立家庭暴力罪之說明：
  ⑴家庭暴力防制法第2條第1款所定義之「家庭暴力」，包含家
    庭成員間實施「經濟上」之不法侵害之行為。又家庭暴力法
    第2條第2款所定義之「家庭暴力罪」，明文為「家庭成員間
    故意實施家庭暴力行為而成立其他法律所規定之犯罪」。
  ⑵被告與告訴人乙○○、己○○、丁○○為四親等內旁系血親，具有
    家庭暴力防治法第3條第4款所定之家庭成員關係。
  ⑶被告所為犯行，係故意偽刻、盜蓋告訴人之本案印章而偽造
    文書後為行使，固非屬身體或精神上之暴力行為，惟仍屬前
    揭所規定家庭成員間之經濟上不法侵害，是被告本案依法仍
    應論以家庭暴力罪。
  ⑷惟因家庭暴力防治法並無罰則規定，應僅依刑法之規定予以
    論罪科刑。又起訴書固未論以此部分罪名，惟本院於審理中
    業已告知被告及辯護人（見本院訴卷第364頁），當無礙其
    行使防禦權，附此說明。
  2.核被告丙○○所為，係犯刑法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
    文書罪。被告偽造印章之行為，為後階段偽造印文之行為吸
    收；其偽造印文之行為，則屬偽造私文書之部分行為，而偽
    造私文書之低度行為，又為行使偽造私文書之高度行為吸收
    ，均不另論罪。
  ㈡科刑：
    審酌被告與告訴人乙○○、己○○、丁○○間對於土地繼承存有歧
    見，竟擅自以告訴人乙○○、己○○、丁○○之名義辦理繼承，兼
    衡被告犯罪之手段、所生損害、犯後態度、素行、智識能力
    及生活狀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
    罰金之折算標準。
 三、沒收：
　㈠偽造之印章、印文或署押，不問屬於犯人與否，沒收之，刑
    法第219條定有明文。凡偽造之印文或署押，不論是否屬於
    犯人所有，亦不論有無扣案，若不能證明已經滅失，均應依
    法宣告沒收（最高法院94年度台上字第3518號號判決同此見
    解）。被告偽造「乙○○」、「己○○」、「丁○○」之印章各1
    個、如附表「應沒收之偽造印文」欄所示之偽造印文，均應
    依前揭規定沒收之。
　㈡前揭偽造印章並未扣案，考量刑法第219條之立法目的，在於
    偽造之印章、印文或署押，於社會交易安全較具危險性，為
    避免繼續流通於外而有害第三人之善意信賴，應不問屬於犯
    人與否均予沒收。故其目的在於除去偽造之印章、印文或署
    押，避免繼續供使用，若有不能或不宜執行沒收之情形，追
    徵其價額之實益甚低，欠缺刑法上之重要性，故依刑法第38
    條之2第2項規定，不予追徵其價額。
　㈢被告偽造「土地登記申請書」、「繼承系統表」之私文書，
    已經交付連江縣地政局而非被告所有，故不諭知沒收，附此
    敘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 條第1項前段，家庭暴力防治
法第2條，刑法第216條、第210條、第41條第1項前段、第219條
、第38條之2第2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王俊蓉提起公訴，檢察官李亞蓓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4 　　月　　30　　日
                  刑事第四庭  審判長法  官  黃柏嘉
                                    法  官  陳韋如
                                    法  官  涂偉俊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
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蔡紫凌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5 　　月　　1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210條
（偽造變造私文書罪）
偽造、變造私文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五年以下有
期徒刑。
　
中華民國刑法第216條
（行使偽造變造或登載不實之文書罪）
行使第二百一十條至第二百一十五條之文書者，依偽造、變造文
書或登載不實事項或使登載不實事項之規定處斷。
 
附表：
名稱 被偽造署押之人 應沒收之偽造印文 備註 土地登記申請書。 己○○、乙○○、丁○○。 己○○印文2枚、乙○○印文2枚、丁○○印文2枚。 見保全133卷開卷第22頁。  繼承系統表。 己○○、乙○○、丁○○。 己○○印文4枚、乙○○印文3枚、丁○○印文3枚。 見保全133卷開卷第23-25頁。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訴字第3535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丙○○








選任辯護人  丁巧欣律師
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家暴偽造文書案件，不服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12年度訴字第1303號，中華民國113年4月30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14288號、第21914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事實及理由
一、經本院審理結果，認原判決以上訴人即被告丙○○所為，係犯刑法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判處有期徒刑3月，並諭知易科罰金折算之標準為新臺幣1,000元折算1日，及諭知相關之沒收，核其認事用法、量刑及沒收之宣告均無違法或不當，應予維持，並引用第一審判決書記載之證據及理由（如附件）。
二、被告上訴意旨略以：
  ㈠被告供述及辯稱：伊坦認未經告訴人乙○○、己○○、丁○○（下稱告訴人等3人）同意，而偽刻其等印章，蓋用於原判決如附表所示之土地登記申請書之「申請人」及繼承系統表「繼承人」等欄位，持前揭土地登記申請書及繼承系統表，向連江縣地政局承辦人辦理繼承其父辛○應土地（下稱系爭土地共9筆）之意，惟矢口否認其主觀上有行使偽造私文書之犯意，辯稱：伊以為告訴人等3人會同意伊用他們的名義刻印章，辦理繼承云云。
　㈡辯護人為被告辯稱：
　1.辛○應住院醫療及治喪期間，就醫療及喪葬事務，雙方均互有分配，被告主觀誤認可獲得告訴人等3人授權。
　2.被告於111年10月12日辦理繼承登記當下，並不知連江土地有贈與聲請事件，告訴人等3人辦理贈與事前未曾告知，事後更刻意隱匿。地政局所提供之遺產清冊，並未將連江土地排除於遺產範圍外，或有「業經贈與」之提醒。告訴人等3人之連江土地贈與第二次送件暫停，與被告繼承登記聲請無關。
　3.本案繼承說明文件及登記文件均無「公同共有」及「分別共有」之記載，被告無從得知其區別。地政事務所之承辦人員，對於繼承之區別並不理解，亦誤導被告，無法排除被告依地政人員錯誤指引而有本件犯行。
　4.繼承人先完成繼承登記後才得行使處分權，方符合民法第759條規定之處分方式。且告訴人等3人每人原應繼承比例為1/14，現登記為1/7，告訴人等3人受有額外利益，而無致損害之虞。
  5.被告長年患嚴重精神疾病，無法提前有所警覺，被告對其與告訴人存在「關係良好」的錯誤妄想，無法感受告訴人對其有負面情緒，正為思覺失調病徵之表現，實非明知無權限仍執意代為或逾越授權之情，被告有禁止錯誤而無法避免之情形，且被告因地政機關說明未臻完備、及患思覺失調病症，理解能力低落，自身確診再次失業，確診感染父親，父親因此過世之創傷，而為本案犯行，可非難性係低於通常，應依刑法第16條但書、刑法第19條第2項規定、刑法第59條減輕其刑，並請考量上情諭知緩刑之宣告等語。
三、駁回上訴之理由：　
　㈠被告未經告訴人等3人同意，於不詳時間，在桃園市八德區某處偽刻告訴人等3人印章後，將各該印章蓋用於如原判決附表所示之土地登記申請書之「申請人」及繼承系統表「繼承人」等欄位，再於民國111年10月12日，持本案土地登記申請書及繼承系統表由桃園八德地政事務所代為收件後轉寄連江縣地政局，向連江縣地政局承辦人行使事實，業據被告所坦認，核與證人即告訴人乙○○、己○○於警詢、原審及本院、丁○○於原審及本院證述情節相符，並有連江縣地政局111年12月2日地籍字第1110003692號函暨該函附之土地登記申請書、繼承系統表、登記清冊、林芝英戶籍謄本、庚○○戶籍謄本、甲○○戶籍謄本、乙○○戶籍謄本、丙○○切結書、財政部北部國稅局遺產稅免稅證明、辛○應死亡證明書附卷可稽（保全133卷第19至37、45頁），此部分事實，堪予認定。
　㈡被告與告訴人等3人為同父異母兄弟姊妹，彼此間相處並非融洽，彼此間自無親密之手足情誼，使被告錯誤得以認定可未經告訴人等3人之同意，而為本案繼承登記等情。
　1.被告之父辛○應於111年8月19日死亡，其權利義務主體已不復存在，被告與告訴人等3人為同父異母之姊妹，業據被告所坦承，核與告訴人等3人證述情節相符。
　2.告訴人丁○○於本院陳稱：我沒有與爸爸同住，爸爸和被告他們4人同住，被告媽媽住的房子有一部分是爸爸出的，爸爸的錢有一部分都是大姐提供，爸爸生病後至臺北看診費用、車錢、生活費全部是我們支付，被告他們家都沒有人打電話或是瞭解，且被告之弟壬○○於爸爸過世立刻領取喪葬費用，事後也沒有給我們。自祖母往生之後，被告媽媽趕我們走，我們就已經開始交惡，被告從小使用的都比我們好，被告媽媽還拿走所有的錢，另外買了房子、車子等語（本院卷第141至142頁）。足見告訴人丁○○所述，告訴人等3人與被告兩房之間相處並不融洽。參以被告於本院供稱：伊母親陳妙娥，與父親結婚，我是大姐，妹妹林芝英，弟弟壬○○，伊同父異母的兄弟姊妹是乙○○、丁○○、甲○○、庚○○。父親生前與我同住20多年，父親的日常生活費用、醫藥費，我們這房有付，爸爸有告訴我偶爾去臺北看醫生時，是否是乙○○付費我並不清楚（本院卷第134頁）。我為大家辦理公同共有的繼承，其中二姐（庚○○）拋棄繼承，我以為大家都同意，如果我知道他們要自己辦理，我不會這樣多此一舉，我認為我是善意辦理繼承登記，我沒有爭產的意思等語（本院卷第135頁），可認被告與告訴人等3人並未同住，且被告對於其父北上看醫時，由何人支付費用，並不清楚，顯見被告並不關心是否由告訴人等3人支付相關費用，告訴人丁○○所述，兩房相處並不融洽，並非無據。又被告自述大學畢業之智識程度、曾在打工、在物流上班（本院卷第355頁），自應知悉被告與告訴人等3人就其父住院醫療及治喪期間，雙方分配支付之醫療及喪葬事務，與本案未經同意辦理繼承登記所涉之法律權利義務不同，難認被告於告訴人等3人就支付醫療等費用即同意授權被告得代為處理繼承登記事項，被告所辯主觀誤認可獲得告訴人等3人授權，不足採信。
　㈢被告所稱曾諮詢八德地政事務所男性人員始為辦理本件繼承登記乙節，與證人戊○○所述之客觀事實不符。
　　證人戊○○於本院證稱：⑴伊現任職桃園市八德地政事務所業務助理，現於該所在服務台值勤，之前是負責櫃台業務。伊有收受本件土地登記申請書等文件，但該文件屬連江地政局審理案件，八德地政事務所只能代收，無法跨縣市審查，伊只有核對被告身分正確後即在送件人處打勾，蓋上伊的職章，將本件土地登記申請書寄到連江地政局。本件是連江縣地政局業務，後續事由係連江地政局負責連絡。⑵有關公權力事務，伊不會提供任何諮詢，會請值班的人員協助，八德地政現場服務台是1位年長的女性，現在已屆齡退休，現場櫃台員工全部都是女性，當時的課長也是一位年輕的女性，並沒有男性職員，並不清楚被告所稱有自稱男性員工為何人等語。是依證人戊○○所述，斯時八德地政事務所之櫃台或服務台，並無被告所稱諮詢之男性人員，證人戊○○與被告並不認識，與被告並無利害關係，其證詞應可採信。且被告亦知悉本案係屬連江縣地政局審查，縱有被告所述已諮詢八德地政事務所之人員，然本案繼承登記之實際審核權限為連江縣地政局，被告自應向連江縣地政局詢問相關繼承事宜始為正辦，況八德地政事務所僅負責形式收件，並代為轉寄連江縣地政局，故而，無法為有利被告之認定。
　㈣按繼承人有數人時，在分割遺產前，各繼承人對於遺產全部為公同共有，民法第1151條分別定有明文，是被繼承人死亡時，倘未經全體繼承人同意，即以繼承人名義製作本案土地登記申請書及繼承系統表等文件，其行為自有足生損害於其他繼承人之虞，而客觀上該當於刑法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之構成要件。又倘行為人主觀上誤認為有製作權之人，即因對於「自己無製作權之事實」欠缺認識，乃屬構成要件錯誤，得阻卻犯罪之故意，亦不成立該條之罪。惟若行為人知悉其無製作權，但誤信以本人名義製作不違法，則屬禁止錯誤（或稱違法性錯誤），僅能適用刑法第16條之規定，對於有正當理由而屬無法避免者，免除其刑事責任，非屬無法避免者，得視具體情節，減輕其刑；至於行為人倘已知悉無製作權限仍執意代為或已逾越授權者，自成立該罪，乃屬當然，不可不辨（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115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
　1.被告於原審供稱：我發現乙○○於111年8月9日簽下爸爸心肺復甦不施行同意書後，辦理土地贈與程序，告訴人等並未告知我們此事，我們花了時間去查贈與是怎麼產生，我以為只有庚○○拋棄繼承等語，參以本案土地登記申請書及繼承系統表中，被告之弟壬○○於同年月24日即向連江縣地政局陳情：辛○應於生前於同年月12日將其名下所有之連江縣○○鄉○○段000000地號、567-0地號（下稱系爭贈與土地2筆）贈與予己○○，被告之父辛○應於111年8月19日死亡111年10月12日有侵害所有合法繼承人之權益，有陳情書足佐（保全133卷第39頁），足認被告除知悉同為繼承人之庚○○拋棄繼承外，與其同住之被告之弟壬○○向國稅局查詢辛○應遺產時，知悉辛○應生前將贈與系爭土地其中2筆與己○○，本件被告逕自辦理系爭土地登記，與實情不符，進而向連江縣地政局陳情，認其有侵害其他繼承人權利等情，被告既與其弟壬○○同住，難謂不知上開情事。況告訴人乙○○於本院陳稱：被告之母於111年10月5日還打電話給伊，詢問有關繼承案件時，其已告知沒有想法等語（本院卷第351頁），是被告、被告之弟壬○○等人既對於辛○應贈與係爭土地其中2筆予己○○，彼此間存有歧見，被告對於告訴人等3人非必然同意辦理繼承程序，當有充分認知，然卻逕自偽刻告訴人等3人之印章，偽造如原判決附表所示之土地登記申請書、繼承系統表而向連江縣地政局承辦人行使，罔顧告訴人己○○對於其父辛○應贈與系爭土地其中2筆所有權之主張，亦違背告訴人等3人就真正繼承實情辦理繼承之意願，被告上開所為，自已該當刑法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所稱「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
　2.且依我國繼承登記應於被繼承人死亡6個月內辦理，被告之父辛○應於111年8月19日死亡，被告之弟壬○○於同年月23日向桃園國稅局大溪分局辦理相關申報資料，發現辛○應生前贈與系爭土地其中2筆予己○○，告訴人乙○○於本院表示被告之母於同年10月5日電詢有關繼承案件，被告於同年10月12日前向八德地政事務所詢問繼承登記事宜，被告於同年10月12日向八德地政事務所提出本案土地登記申請書及繼承系統表等文件等流程，依上開所述，被告與告訴人等3人間關係不佳，被告自承已上網查詢相關資料，自可知悉繼承之形式（例如：限定繼承、拋棄繼承、公同共有、分別共有等情），且本件系爭土地之繼承情況，如前所述，繼承人間，因關係不睦，彼此間主張更互有爭執，依上說明，更需經全體繼承人同意，再推由某人選辦理繼承登記，且距依限申報繼承登記期限尚有4個月之久，被告有相當期間可與其他繼承人討論此情，被告明知上情，竟捨此不為，逕自動辦理，已不符常情，是以被告所辯，當屬卸責之詞，辯護人前揭所辯亦與刑法第216條、第210條之構成要件及說明不符，難以採納。
　㈤被告另主張依我國民法繼承篇之規定，告訴人等3人每人原應繼承比例為1/14，現登記為1/7，告訴人等3人受有額外利益，而無致損害之虞，更未達抽象危險之程度云云。然本件之爭點在於被告未經告訴人等3人之同意而犯本件偽造文書等犯行，且依上開說明，若辛○應於生前確將其名下所有之系爭土地其中2筆贈與予己○○，則繼承遺產範圍、以及繼承人如何約定各自取得應繼分，均會不同，在此情況下，被告自己認作主張此登記方式未侵害告訴人等3人，不足採信。　
　㈥被告是否對於禁止錯誤有正當理由而屬無法避免者，則應依被告之社會地位、能力、智識程度及民法上無因管理、委任關係有無等因素衡酌考量（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962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被告之弟壬○○於111年8月24日向連江縣地政局陳情，其於同年8月23日前往桃園國稅局大溪分局辦理申報作業，經國稅局承辦人告知辛○應於生前於同年月12日將其名下所有之系爭贈與土地2筆贈與予己○○，惟因辛○應於同年月1日住院，疫情期間禁止探病，亦無探訪紀錄，應無委託代辦贈與行為，且其父已插管意識不清，該2筆贈與明顯有偽造文書之情，與被告所述知悉有贈與情事，我們花了一些時間去查到底贈與是怎麼產生等節相符，告訴人乙○○於本院陳稱：被告之母於111年10月5日還打電話給伊，詢問有關繼承案件時，其已告知沒有想法等語（本院卷第351頁），可見被告、其母及其弟妹與告訴人等3人間就繼承事件既存有歧見，被告仍執意於同年10月12日向八德地政事務所遞出本案土地登記申請書及繼承系統表，請其轉寄連江縣地政局，難認被告有何錯誤或客觀上情有可原而可減輕其刑之處，故被告自無刑法第16條但書之適用。
　㈦按行為時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不能辨識其行為違法或欠缺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者，不罰；行為時因前項之原因，致其辨識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顯著減低者，得減輕其刑，刑法第19條第1項、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經查，被告主張有長達25年思覺失調病史，有87年至112年4月衛福部健保資料可參（原審卷第143至171頁，即附件三），並提出其重大傷病免自行部分負擔證明卡，其病名屬精神方面之行為病因，其理解及表達能力，均較一般人低落許多，執業功能受有嚴重影響，尤其92年111年間，頻繁更換14間以上公司，病情日益日重，至108、109年間，於衛生福利部桃園療養院強制住院治療，又被告對於自身與告訴人存有「關係良好」之錯誤妄想，正為思覺失調病徵之表現，被告誤以為告訴人會授權其辦理繼承登記，實非明知無權限仍執意代為或逾越授權之情，自不應令其承擔行使偽造私文書之罪責云云。然依被告所述，自承已上網查詢過繼承登記之相關資料，又獨自1人至八德地政事務所詢問辦理繼承登記事項，並準備及填寫相關資料，再由八德地政事務所寄交予連江縣地政局，該行為正確且無錯誤，被告並非思慮不周或因有理解及表達能力而受有影響。況被告明知其罹有上開疾病，於案發前、後均有就診及服藥，縱有強制住院期間等節，亦於本案發前之108、109年間，距本案案發時已近2年之久，被告主觀上對於自身病情應具有相當程度之瞭解及掌握，且依本案犯罪情節，被告亦能針對犯罪經過、如何偽刻印章，未經告訴人等3人同意之內容詳加解釋及確認等事項為相對應、完整之陳述，並表示僅只需繼承人其中1人即可為全體繼承人辦理繼承登記，足認被告為本案犯行時之辨識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為行為能力，顯無因上開精神疾病而受影響，自無法定得為減輕量刑之情形，除得作為刑法第57條之被告智識程度、生活狀況等量刑事由予以審酌外，尚無刑法第19條第2項之適用。是以，參酌被告上述犯案過程、對本案相關供述，並無上揭刑法第19條第2項規定減刑之情形，被告此部分之證據調查聲請，顯無調查必要，附此說明。
　㈧被告無適用刑法第59條之規定：
　　刑法第59條之酌量減輕其刑，必須犯罪另有特殊之原因與環境，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同情，認為即使予以宣告法定最低度刑期尤嫌過重者，始有其適用。此所謂法定最低度刑，固包括法定最低本刑；惟遇有其他法定減輕之事由者，則應係指適用其他法定減輕事由減輕後之最低度刑而言。倘被告別有其他法定減輕事由者，應先適用法定減輕事由減輕其刑後，猶認其犯罪之情狀顯可憫恕，即使科以該減輕後之最低度刑仍嫌過重者，始得適用刑法第59條規定酌量減輕其刑。
　　查被告為成年人，明知其與告訴人等3人間對於土地繼承存有歧見，竟擅自以告訴人等3人之名義辦理繼承，犯罪情節及所生危害均非輕，難認另有特殊原因或堅強事由足以引起一般同情而顯然可憫，且事後未與告訴人等3人達成和解，獲得諒解，客觀上已無因情輕法重而有情堪憫恕之情形，自無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其刑之適用。
　㈨辯護人聲請傳喚八德地政事務所111年10月5日當天現場值班人員，證明被告做繼承登記是受現場值班人員指引而為，其主觀並無不法犯意。惟證人戊○○已證述：⑴被告辦理本件繼承登記等文件，斯時服務台及櫃檯承辦人均為女性，並無被告所述曾詢問八德地政事務所男性承辦員；⑵本件是連江縣地政局承辦審查，八德地政事務所僅負責收件、寄件。⑶本案八德地政事務所之收件日為同年月12日，與被告聲請同年月5日當天現場值班人員已有不同，縱該日為被告前往八德地政事務所詢問相關事宜，然如前所述，待證事實已臻明瞭，認無調查當天現場值班人員調查之必要，爰依刑事訴訟法第163條之2第1項、第2項第1款、第3款，駁回被告辯護人此部分證據調查之聲請。　
　㈩原判決同上認定，以被告與告訴人等3人為四親等內旁系血親，具有家庭暴力防治法第3條第4款所定之家庭成員關係，認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並審酌被告與告訴人等3人間對於繼承辛○應存有歧見，竟擅自以告訴人等3人之名義辦理繼承登記（因有如前爭議，提出陳情，故未完成登記），且犯後否認犯行，態度不佳，未與告訴人等3人取得諒解，雖被告提出願放棄其應繼分予告訴人等3人，仍為告訴人等3人所拒絕（本院卷第348頁），兼衡被告犯罪之手段、所生損害、犯後態度、素行、智識能力及生活狀況等一切情狀，量處有期徒刑3月，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另就沒收部分說明：⑴被告偽造「乙○○」、「己○○」、「丁○○」之印章各1個、如附表「應沒收之偽造印文」欄所示之偽造印文，均應依刑法第219條規定沒收；⑵未扣案之偽造印章，目的在於除去偽造之印章、印文或署押，避免繼續供使用，惟欠缺刑法上之重要性，依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規定，不予追徵其價額；⑶偽造「土地登記申請書」、「繼承系統表」之私文書，已經交付連江縣地政局，非被告所有，故不諭知沒收。已詳述其所憑證據及認定之理由，核其所為之論斷，係於法定刑度範圍之內，予以量定，客觀上並無明顯濫權或失之過重之情形。被告上訴否認犯行，指摘原判決上開違誤之處，請求改判無罪，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被告不予宣告緩刑之說明：　
　　按刑法第74條第1項固規定，受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罰金之宣告，而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認以暫不執行為適當者，得宣告2年以上5年以下之緩刑，惟宣告緩刑，應就被告有無再犯之虞，及能否由於刑罰之宣告而策其自新等，加以審酌。惟查，被告自始否認犯行，顯見被告犯後並無悔意，且參酌被告未經告訴人等3人同意，擅自以其等名義辦理繼承登記，犯後又未能與告訴人等3人達成和解或調解，並取得告訴人等3人諒解，雖被告於本院提出願放棄其應繼分所有權予告訴人等3人，但為告訴人等3人所拒絕，依其被告之犯行，難認其足收警惕之效，而無再犯之虞，或其受本件刑罰之宣告已能自新，及有何暫不執行本案刑罰為適當之事由，自不宜予緩刑之宣告。是被告請求，難以准許。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第373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王俊蓉提起公訴，檢察官陳玉華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6　　日
                  刑事第十二庭  審判長法　官  許泰誠
                                      法　官  魏俊明
                                      法　官  鍾雅蘭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許芸蓁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6　　日
附件：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訴字第1303號
公　訴　人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丙○○　女　(民國00年0月00日生)
　　　　　　　　　　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住○○市○○區○○街000巷0號
指定辯護人　本院公設辯護人王暐凱　
上列被告因家暴偽造文書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字第14288、21914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丙○○犯行使偽造私文書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二、未扣案偽造「乙○○」、「己○○」、「丁○○」之印章各壹個；偽造如附表「應沒收之偽造署押」欄所示之印文，均沒收。
    事  實
一、丙○○為乙○○、己○○、丁○○之胞妹，其未經乙○○、己○○、丁○○之同意，竟基於行使偽造私文書之犯意，先於不詳時間，在桃園市八德區某處偽刻乙○○、己○○、丁○○之印章後，將各該印章蓋用於如附表所示之土地登記申請書之「申請人」及繼承系統表「繼承人」等欄位，再於民國111年10月12日，持前揭土地登記申請書及繼承系統表向連江縣地政局承辦人行使，以示乙○○、己○○、丁○○申請繼承其父辛○應土地之意，足生損害於乙○○、己○○、丁○○及連江縣地政局對於土地管理之正確性。
二、案經乙○○、己○○、丁○○訴由桃園市政府警察局八德分局報告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程序事項：
一、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
    者外，不得作為證據；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經當
    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
    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當事人、代
    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及第159條之5分別定有明文。本判決下列所引用被告丙○○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被告及其辯護人於本院準備程序時均同意上開證據均具證據能力（見本院訴卷第62頁），本院審酌上開證據資料作成時之情況，尚無違法、不當或顯不可信之情況，認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規定，應認前揭供述證據均有證據能力。
二、本判決以下所引用之非供述證據，均與本件事實具有自然關
    聯性，且核屬書證、物證性質，又查無事證足認有違背法定
    程序或經偽造、變造所取得等證據排除之情事，復經本院依
    刑事訴訟法第164條、第165條踐行物證、書證之調查程序，況檢察官、被告及其辯護人對此部分之證據能力亦均不爭執，是堪認均具有證據能力。
貳、實體事項：
一、認定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㈠被告矢口否認有何偽造私文書以行使之犯行，辯稱：我並沒有跟乙○○、甲○○、丁○○有交惡，所以我以為他們都會同意我用他們的名義刻印章，並在上開土地登記申請書、繼承系統表上用印等語（見本院訴卷第60頁），辯護人則略以：⒈被告並不熟悉辦理流程，經地政機關人員告知被告得代全體繼承人辦理公同共有，其他繼承人僅需提供便章，被告主觀上方認為可以代全體繼承人辦理公同共有，被告主觀上並無偽造文書之不法犯意；⒉被告丙○○係辦理「公同共有繼承」，是縱使被告未經告訴人乙○○、己○○、丁○○之同意辦理公同共有之繼承登記，對於告訴人乙○○、己○○、丁○○或地政機關並無致生損害之虞，而與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之構成要件不符，自亦不該當偽造私文書罪等詞為被告置辯（見本院訴卷第60-61頁）。
　㈡被告未詢問告訴人乙○○、己○○、丁○○，即於事實欄所載之時間及地點，刻告訴人乙○○、己○○、丁○○之印章後，將各該印章蓋用於如附表所示之土地登記申請書之「申請人」及繼承系統表「繼承人」等欄位，再於111年10月12日，持前揭土地登記申請書及繼承系統表向連江縣地政局承辦人行使等事實，業據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時均坦承不諱（見本院訴卷第58-60、378-379頁），核與證人即告訴人乙○○於警詢及本院審理時（見偵21914卷第33-35頁，本院訴卷第107-109、113-115頁）、己○○於警詢及本院審理時（見偵21914卷第93-95頁，本院訴卷第117-118頁）、丁○○於警詢及本院審理時（見偵21914卷第101-103頁，本院訴卷第121-125頁）證述情節相符，並有連江縣地政局111年12月2日地籍字第1110003692號函暨該函附之土地登記申請書、繼承系統表、登記清冊、林芝英戶籍謄本、庚○○戶籍謄本、甲○○戶籍謄本、乙○○戶籍謄本、丙○○切結書、財政部北部國稅局遺產稅免稅證明、辛○應死亡證明書附卷可稽（見保全133卷第19-37、45頁），是以此部分事實，即堪認定。
　㈢被告並未取得告訴人乙○○、己○○、丁○○之同意，即偽刻告訴人乙○○、己○○、丁○○之印章，並偽造如附表所示之土地登記申請書、繼承系統表而向連江縣地政局承辦人行使之說明：
　⒈按刑法處罰偽造文書暨其行使罪，旨在保護公共信用之法益，即文書在法律交往中之安全性與可靠性，因此刑法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所稱「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祇要行為人提出偽造私文書，充作真正文書，對其內容有所主張，將該以偽作真之文書置於得發生該文書功能之狀態下，客觀上為一般觀察，顯有足以使公眾或他人可受法律保護之利益，因此遭受損害或有受損害之虞，即足當之，不以果已實際發生損害為必要（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3701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被告雖以：我以為乙○○、己○○、丁○○都會同意我用他們的名義刻印章等詞置辯。然被告於本院審理時供稱：我發現乙○○於8月9日簽我父親心肺復甦不施行同意書，接下來才去辦贈予，也並沒有告知我們，她有做這些事情，我們花了一些時間去查到底贈與是怎麼產生；我以為只有一個繼承人拋棄繼承等語，再參以庚○○拋棄繼承乙情，此有土地登記申請書及繼承系統表在卷可按（見保全133卷第21-23頁），足見被告知悉同為繼承人之庚○○有拋棄繼承之舉，且被告與告訴人乙○○、己○○、丁○○間，對於其父辛○應生前是否有將土地贈與己○○乙節，存有歧見。基上可知，被告對於告訴人乙○○、己○○、丁○○非必然同意辦理繼承程序當有充分認知，則其非但未先行詢問告訴人乙○○、己○○、丁○○是否同意其刻印辦理繼承，反逕自偽刻告訴人乙○○、己○○、丁○○之印章，並偽造如附表所示之土地登記申請書、繼承系統表而向連江縣地政局承辦人行使，顯然罔顧告訴人乙○○、己○○、丁○○對於其父辛○應所有土地之主張，更違背其等辦理繼承之意願，且有損連江縣地政局對於土地管理之正確性，故被告上開所為，自已該當刑法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所稱「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是以被告上開所述當屬卸責，辯護人前揭所辯亦與刑法第216條、第210條之構成要件及說明不符，均難以採納。
  ㈣綜此，本案事證明確，被告上開犯行洵堪認定，應依法論科。
二、論罪科刑：
  ㈠論罪：
  1.本案成立家庭暴力罪之說明：
  ⑴家庭暴力防制法第2條第1款所定義之「家庭暴力」，包含家庭成員間實施「經濟上」之不法侵害之行為。又家庭暴力法第2條第2款所定義之「家庭暴力罪」，明文為「家庭成員間故意實施家庭暴力行為而成立其他法律所規定之犯罪」。
  ⑵被告與告訴人乙○○、己○○、丁○○為四親等內旁系血親，具有家庭暴力防治法第3條第4款所定之家庭成員關係。
  ⑶被告所為犯行，係故意偽刻、盜蓋告訴人之本案印章而偽造文書後為行使，固非屬身體或精神上之暴力行為，惟仍屬前揭所規定家庭成員間之經濟上不法侵害，是被告本案依法仍應論以家庭暴力罪。
  ⑷惟因家庭暴力防治法並無罰則規定，應僅依刑法之規定予以論罪科刑。又起訴書固未論以此部分罪名，惟本院於審理中業已告知被告及辯護人（見本院訴卷第364頁），當無礙其行使防禦權，附此說明。
  2.核被告丙○○所為，係犯刑法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被告偽造印章之行為，為後階段偽造印文之行為吸收；其偽造印文之行為，則屬偽造私文書之部分行為，而偽造私文書之低度行為，又為行使偽造私文書之高度行為吸收，均不另論罪。
  ㈡科刑：
    審酌被告與告訴人乙○○、己○○、丁○○間對於土地繼承存有歧見，竟擅自以告訴人乙○○、己○○、丁○○之名義辦理繼承，兼衡被告犯罪之手段、所生損害、犯後態度、素行、智識能力及生活狀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三、沒收：
　㈠偽造之印章、印文或署押，不問屬於犯人與否，沒收之，刑法第219條定有明文。凡偽造之印文或署押，不論是否屬於犯人所有，亦不論有無扣案，若不能證明已經滅失，均應依法宣告沒收（最高法院94年度台上字第3518號號判決同此見解）。被告偽造「乙○○」、「己○○」、「丁○○」之印章各1個、如附表「應沒收之偽造印文」欄所示之偽造印文，均應依前揭規定沒收之。
　㈡前揭偽造印章並未扣案，考量刑法第219條之立法目的，在於偽造之印章、印文或署押，於社會交易安全較具危險性，為避免繼續流通於外而有害第三人之善意信賴，應不問屬於犯人與否均予沒收。故其目的在於除去偽造之印章、印文或署押，避免繼續供使用，若有不能或不宜執行沒收之情形，追徵其價額之實益甚低，欠缺刑法上之重要性，故依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規定，不予追徵其價額。
　㈢被告偽造「土地登記申請書」、「繼承系統表」之私文書，已經交付連江縣地政局而非被告所有，故不諭知沒收，附此敘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 條第1項前段，家庭暴力防治法第2條，刑法第216條、第210條、第41條第1項前段、第219條、第38條之2第2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王俊蓉提起公訴，檢察官李亞蓓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4 　　月　　30　　日
                  刑事第四庭  審判長法  官  黃柏嘉
                                    法  官  陳韋如
                                    法  官  涂偉俊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蔡紫凌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5 　　月　　1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210條
（偽造變造私文書罪）
偽造、變造私文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五年以下有
期徒刑。
　
中華民國刑法第216條
（行使偽造變造或登載不實之文書罪）
行使第二百一十條至第二百一十五條之文書者，依偽造、變造文
書或登載不實事項或使登載不實事項之規定處斷。
 
附表：
		名稱

		被偽造署押之人

		應沒收之偽造印文

		備註



		土地登記申請書。

		己○○、乙○○、丁○○。

		己○○印文2枚、乙○○印文2枚、丁○○印文2枚。

		見保全133卷開卷第22頁。





		繼承系統表。

		己○○、乙○○、丁○○。

		己○○印文4枚、乙○○印文3枚、丁○○印文3枚。

		見保全133卷開卷第23-25頁。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訴字第3535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丙○○




選任辯護人  丁巧欣律師
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家暴偽造文書案件，不服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12年度訴字第1303號，中華民國113年4月30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14288號、第21914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事實及理由
一、經本院審理結果，認原判決以上訴人即被告丙○○所為，係犯刑法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判處有期徒刑3月，並諭知易科罰金折算之標準為新臺幣1,000元折算1日，及諭知相關之沒收，核其認事用法、量刑及沒收之宣告均無違法或不當，應予維持，並引用第一審判決書記載之證據及理由（如附件）。
二、被告上訴意旨略以：
  ㈠被告供述及辯稱：伊坦認未經告訴人乙○○、己○○、丁○○（下稱告訴人等3人）同意，而偽刻其等印章，蓋用於原判決如附表所示之土地登記申請書之「申請人」及繼承系統表「繼承人」等欄位，持前揭土地登記申請書及繼承系統表，向連江縣地政局承辦人辦理繼承其父辛○應土地（下稱系爭土地共9筆）之意，惟矢口否認其主觀上有行使偽造私文書之犯意，辯稱：伊以為告訴人等3人會同意伊用他們的名義刻印章，辦理繼承云云。
　㈡辯護人為被告辯稱：
　1.辛○應住院醫療及治喪期間，就醫療及喪葬事務，雙方均互有分配，被告主觀誤認可獲得告訴人等3人授權。
　2.被告於111年10月12日辦理繼承登記當下，並不知連江土地有贈與聲請事件，告訴人等3人辦理贈與事前未曾告知，事後更刻意隱匿。地政局所提供之遺產清冊，並未將連江土地排除於遺產範圍外，或有「業經贈與」之提醒。告訴人等3人之連江土地贈與第二次送件暫停，與被告繼承登記聲請無關。
　3.本案繼承說明文件及登記文件均無「公同共有」及「分別共有」之記載，被告無從得知其區別。地政事務所之承辦人員，對於繼承之區別並不理解，亦誤導被告，無法排除被告依地政人員錯誤指引而有本件犯行。
　4.繼承人先完成繼承登記後才得行使處分權，方符合民法第759條規定之處分方式。且告訴人等3人每人原應繼承比例為1/14，現登記為1/7，告訴人等3人受有額外利益，而無致損害之虞。
  5.被告長年患嚴重精神疾病，無法提前有所警覺，被告對其與告訴人存在「關係良好」的錯誤妄想，無法感受告訴人對其有負面情緒，正為思覺失調病徵之表現，實非明知無權限仍執意代為或逾越授權之情，被告有禁止錯誤而無法避免之情形，且被告因地政機關說明未臻完備、及患思覺失調病症，理解能力低落，自身確診再次失業，確診感染父親，父親因此過世之創傷，而為本案犯行，可非難性係低於通常，應依刑法第16條但書、刑法第19條第2項規定、刑法第59條減輕其刑，並請考量上情諭知緩刑之宣告等語。
三、駁回上訴之理由：　
　㈠被告未經告訴人等3人同意，於不詳時間，在桃園市八德區某處偽刻告訴人等3人印章後，將各該印章蓋用於如原判決附表所示之土地登記申請書之「申請人」及繼承系統表「繼承人」等欄位，再於民國111年10月12日，持本案土地登記申請書及繼承系統表由桃園八德地政事務所代為收件後轉寄連江縣地政局，向連江縣地政局承辦人行使事實，業據被告所坦認，核與證人即告訴人乙○○、己○○於警詢、原審及本院、丁○○於原審及本院證述情節相符，並有連江縣地政局111年12月2日地籍字第1110003692號函暨該函附之土地登記申請書、繼承系統表、登記清冊、林芝英戶籍謄本、庚○○戶籍謄本、甲○○戶籍謄本、乙○○戶籍謄本、丙○○切結書、財政部北部國稅局遺產稅免稅證明、辛○應死亡證明書附卷可稽（保全133卷第19至37、45頁），此部分事實，堪予認定。
　㈡被告與告訴人等3人為同父異母兄弟姊妹，彼此間相處並非融洽，彼此間自無親密之手足情誼，使被告錯誤得以認定可未經告訴人等3人之同意，而為本案繼承登記等情。
　1.被告之父辛○應於111年8月19日死亡，其權利義務主體已不復存在，被告與告訴人等3人為同父異母之姊妹，業據被告所坦承，核與告訴人等3人證述情節相符。
　2.告訴人丁○○於本院陳稱：我沒有與爸爸同住，爸爸和被告他們4人同住，被告媽媽住的房子有一部分是爸爸出的，爸爸的錢有一部分都是大姐提供，爸爸生病後至臺北看診費用、車錢、生活費全部是我們支付，被告他們家都沒有人打電話或是瞭解，且被告之弟壬○○於爸爸過世立刻領取喪葬費用，事後也沒有給我們。自祖母往生之後，被告媽媽趕我們走，我們就已經開始交惡，被告從小使用的都比我們好，被告媽媽還拿走所有的錢，另外買了房子、車子等語（本院卷第141至142頁）。足見告訴人丁○○所述，告訴人等3人與被告兩房之間相處並不融洽。參以被告於本院供稱：伊母親陳妙娥，與父親結婚，我是大姐，妹妹林芝英，弟弟壬○○，伊同父異母的兄弟姊妹是乙○○、丁○○、甲○○、庚○○。父親生前與我同住20多年，父親的日常生活費用、醫藥費，我們這房有付，爸爸有告訴我偶爾去臺北看醫生時，是否是乙○○付費我並不清楚（本院卷第134頁）。我為大家辦理公同共有的繼承，其中二姐（庚○○）拋棄繼承，我以為大家都同意，如果我知道他們要自己辦理，我不會這樣多此一舉，我認為我是善意辦理繼承登記，我沒有爭產的意思等語（本院卷第135頁），可認被告與告訴人等3人並未同住，且被告對於其父北上看醫時，由何人支付費用，並不清楚，顯見被告並不關心是否由告訴人等3人支付相關費用，告訴人丁○○所述，兩房相處並不融洽，並非無據。又被告自述大學畢業之智識程度、曾在打工、在物流上班（本院卷第355頁），自應知悉被告與告訴人等3人就其父住院醫療及治喪期間，雙方分配支付之醫療及喪葬事務，與本案未經同意辦理繼承登記所涉之法律權利義務不同，難認被告於告訴人等3人就支付醫療等費用即同意授權被告得代為處理繼承登記事項，被告所辯主觀誤認可獲得告訴人等3人授權，不足採信。
　㈢被告所稱曾諮詢八德地政事務所男性人員始為辦理本件繼承登記乙節，與證人戊○○所述之客觀事實不符。
　　證人戊○○於本院證稱：⑴伊現任職桃園市八德地政事務所業務助理，現於該所在服務台值勤，之前是負責櫃台業務。伊有收受本件土地登記申請書等文件，但該文件屬連江地政局審理案件，八德地政事務所只能代收，無法跨縣市審查，伊只有核對被告身分正確後即在送件人處打勾，蓋上伊的職章，將本件土地登記申請書寄到連江地政局。本件是連江縣地政局業務，後續事由係連江地政局負責連絡。⑵有關公權力事務，伊不會提供任何諮詢，會請值班的人員協助，八德地政現場服務台是1位年長的女性，現在已屆齡退休，現場櫃台員工全部都是女性，當時的課長也是一位年輕的女性，並沒有男性職員，並不清楚被告所稱有自稱男性員工為何人等語。是依證人戊○○所述，斯時八德地政事務所之櫃台或服務台，並無被告所稱諮詢之男性人員，證人戊○○與被告並不認識，與被告並無利害關係，其證詞應可採信。且被告亦知悉本案係屬連江縣地政局審查，縱有被告所述已諮詢八德地政事務所之人員，然本案繼承登記之實際審核權限為連江縣地政局，被告自應向連江縣地政局詢問相關繼承事宜始為正辦，況八德地政事務所僅負責形式收件，並代為轉寄連江縣地政局，故而，無法為有利被告之認定。
　㈣按繼承人有數人時，在分割遺產前，各繼承人對於遺產全部為公同共有，民法第1151條分別定有明文，是被繼承人死亡時，倘未經全體繼承人同意，即以繼承人名義製作本案土地登記申請書及繼承系統表等文件，其行為自有足生損害於其他繼承人之虞，而客觀上該當於刑法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之構成要件。又倘行為人主觀上誤認為有製作權之人，即因對於「自己無製作權之事實」欠缺認識，乃屬構成要件錯誤，得阻卻犯罪之故意，亦不成立該條之罪。惟若行為人知悉其無製作權，但誤信以本人名義製作不違法，則屬禁止錯誤（或稱違法性錯誤），僅能適用刑法第16條之規定，對於有正當理由而屬無法避免者，免除其刑事責任，非屬無法避免者，得視具體情節，減輕其刑；至於行為人倘已知悉無製作權限仍執意代為或已逾越授權者，自成立該罪，乃屬當然，不可不辨（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115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
　1.被告於原審供稱：我發現乙○○於111年8月9日簽下爸爸心肺復甦不施行同意書後，辦理土地贈與程序，告訴人等並未告知我們此事，我們花了時間去查贈與是怎麼產生，我以為只有庚○○拋棄繼承等語，參以本案土地登記申請書及繼承系統表中，被告之弟壬○○於同年月24日即向連江縣地政局陳情：辛○應於生前於同年月12日將其名下所有之連江縣○○鄉○○段000000地號、567-0地號（下稱系爭贈與土地2筆）贈與予己○○，被告之父辛○應於111年8月19日死亡111年10月12日有侵害所有合法繼承人之權益，有陳情書足佐（保全133卷第39頁），足認被告除知悉同為繼承人之庚○○拋棄繼承外，與其同住之被告之弟壬○○向國稅局查詢辛○應遺產時，知悉辛○應生前將贈與系爭土地其中2筆與己○○，本件被告逕自辦理系爭土地登記，與實情不符，進而向連江縣地政局陳情，認其有侵害其他繼承人權利等情，被告既與其弟壬○○同住，難謂不知上開情事。況告訴人乙○○於本院陳稱：被告之母於111年10月5日還打電話給伊，詢問有關繼承案件時，其已告知沒有想法等語（本院卷第351頁），是被告、被告之弟壬○○等人既對於辛○應贈與係爭土地其中2筆予己○○，彼此間存有歧見，被告對於告訴人等3人非必然同意辦理繼承程序，當有充分認知，然卻逕自偽刻告訴人等3人之印章，偽造如原判決附表所示之土地登記申請書、繼承系統表而向連江縣地政局承辦人行使，罔顧告訴人己○○對於其父辛○應贈與系爭土地其中2筆所有權之主張，亦違背告訴人等3人就真正繼承實情辦理繼承之意願，被告上開所為，自已該當刑法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所稱「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
　2.且依我國繼承登記應於被繼承人死亡6個月內辦理，被告之父辛○應於111年8月19日死亡，被告之弟壬○○於同年月23日向桃園國稅局大溪分局辦理相關申報資料，發現辛○應生前贈與系爭土地其中2筆予己○○，告訴人乙○○於本院表示被告之母於同年10月5日電詢有關繼承案件，被告於同年10月12日前向八德地政事務所詢問繼承登記事宜，被告於同年10月12日向八德地政事務所提出本案土地登記申請書及繼承系統表等文件等流程，依上開所述，被告與告訴人等3人間關係不佳，被告自承已上網查詢相關資料，自可知悉繼承之形式（例如：限定繼承、拋棄繼承、公同共有、分別共有等情），且本件系爭土地之繼承情況，如前所述，繼承人間，因關係不睦，彼此間主張更互有爭執，依上說明，更需經全體繼承人同意，再推由某人選辦理繼承登記，且距依限申報繼承登記期限尚有4個月之久，被告有相當期間可與其他繼承人討論此情，被告明知上情，竟捨此不為，逕自動辦理，已不符常情，是以被告所辯，當屬卸責之詞，辯護人前揭所辯亦與刑法第216條、第210條之構成要件及說明不符，難以採納。
　㈤被告另主張依我國民法繼承篇之規定，告訴人等3人每人原應繼承比例為1/14，現登記為1/7，告訴人等3人受有額外利益，而無致損害之虞，更未達抽象危險之程度云云。然本件之爭點在於被告未經告訴人等3人之同意而犯本件偽造文書等犯行，且依上開說明，若辛○應於生前確將其名下所有之系爭土地其中2筆贈與予己○○，則繼承遺產範圍、以及繼承人如何約定各自取得應繼分，均會不同，在此情況下，被告自己認作主張此登記方式未侵害告訴人等3人，不足採信。　
　㈥被告是否對於禁止錯誤有正當理由而屬無法避免者，則應依被告之社會地位、能力、智識程度及民法上無因管理、委任關係有無等因素衡酌考量（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962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被告之弟壬○○於111年8月24日向連江縣地政局陳情，其於同年8月23日前往桃園國稅局大溪分局辦理申報作業，經國稅局承辦人告知辛○應於生前於同年月12日將其名下所有之系爭贈與土地2筆贈與予己○○，惟因辛○應於同年月1日住院，疫情期間禁止探病，亦無探訪紀錄，應無委託代辦贈與行為，且其父已插管意識不清，該2筆贈與明顯有偽造文書之情，與被告所述知悉有贈與情事，我們花了一些時間去查到底贈與是怎麼產生等節相符，告訴人乙○○於本院陳稱：被告之母於111年10月5日還打電話給伊，詢問有關繼承案件時，其已告知沒有想法等語（本院卷第351頁），可見被告、其母及其弟妹與告訴人等3人間就繼承事件既存有歧見，被告仍執意於同年10月12日向八德地政事務所遞出本案土地登記申請書及繼承系統表，請其轉寄連江縣地政局，難認被告有何錯誤或客觀上情有可原而可減輕其刑之處，故被告自無刑法第16條但書之適用。
　㈦按行為時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不能辨識其行為違法或欠缺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者，不罰；行為時因前項之原因，致其辨識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顯著減低者，得減輕其刑，刑法第19條第1項、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經查，被告主張有長達25年思覺失調病史，有87年至112年4月衛福部健保資料可參（原審卷第143至171頁，即附件三），並提出其重大傷病免自行部分負擔證明卡，其病名屬精神方面之行為病因，其理解及表達能力，均較一般人低落許多，執業功能受有嚴重影響，尤其92年111年間，頻繁更換14間以上公司，病情日益日重，至108、109年間，於衛生福利部桃園療養院強制住院治療，又被告對於自身與告訴人存有「關係良好」之錯誤妄想，正為思覺失調病徵之表現，被告誤以為告訴人會授權其辦理繼承登記，實非明知無權限仍執意代為或逾越授權之情，自不應令其承擔行使偽造私文書之罪責云云。然依被告所述，自承已上網查詢過繼承登記之相關資料，又獨自1人至八德地政事務所詢問辦理繼承登記事項，並準備及填寫相關資料，再由八德地政事務所寄交予連江縣地政局，該行為正確且無錯誤，被告並非思慮不周或因有理解及表達能力而受有影響。況被告明知其罹有上開疾病，於案發前、後均有就診及服藥，縱有強制住院期間等節，亦於本案發前之108、109年間，距本案案發時已近2年之久，被告主觀上對於自身病情應具有相當程度之瞭解及掌握，且依本案犯罪情節，被告亦能針對犯罪經過、如何偽刻印章，未經告訴人等3人同意之內容詳加解釋及確認等事項為相對應、完整之陳述，並表示僅只需繼承人其中1人即可為全體繼承人辦理繼承登記，足認被告為本案犯行時之辨識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為行為能力，顯無因上開精神疾病而受影響，自無法定得為減輕量刑之情形，除得作為刑法第57條之被告智識程度、生活狀況等量刑事由予以審酌外，尚無刑法第19條第2項之適用。是以，參酌被告上述犯案過程、對本案相關供述，並無上揭刑法第19條第2項規定減刑之情形，被告此部分之證據調查聲請，顯無調查必要，附此說明。
　㈧被告無適用刑法第59條之規定：
　　刑法第59條之酌量減輕其刑，必須犯罪另有特殊之原因與環境，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同情，認為即使予以宣告法定最低度刑期尤嫌過重者，始有其適用。此所謂法定最低度刑，固包括法定最低本刑；惟遇有其他法定減輕之事由者，則應係指適用其他法定減輕事由減輕後之最低度刑而言。倘被告別有其他法定減輕事由者，應先適用法定減輕事由減輕其刑後，猶認其犯罪之情狀顯可憫恕，即使科以該減輕後之最低度刑仍嫌過重者，始得適用刑法第59條規定酌量減輕其刑。
　　查被告為成年人，明知其與告訴人等3人間對於土地繼承存有歧見，竟擅自以告訴人等3人之名義辦理繼承，犯罪情節及所生危害均非輕，難認另有特殊原因或堅強事由足以引起一般同情而顯然可憫，且事後未與告訴人等3人達成和解，獲得諒解，客觀上已無因情輕法重而有情堪憫恕之情形，自無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其刑之適用。
　㈨辯護人聲請傳喚八德地政事務所111年10月5日當天現場值班人員，證明被告做繼承登記是受現場值班人員指引而為，其主觀並無不法犯意。惟證人戊○○已證述：⑴被告辦理本件繼承登記等文件，斯時服務台及櫃檯承辦人均為女性，並無被告所述曾詢問八德地政事務所男性承辦員；⑵本件是連江縣地政局承辦審查，八德地政事務所僅負責收件、寄件。⑶本案八德地政事務所之收件日為同年月12日，與被告聲請同年月5日當天現場值班人員已有不同，縱該日為被告前往八德地政事務所詢問相關事宜，然如前所述，待證事實已臻明瞭，認無調查當天現場值班人員調查之必要，爰依刑事訴訟法第163條之2第1項、第2項第1款、第3款，駁回被告辯護人此部分證據調查之聲請。　
　㈩原判決同上認定，以被告與告訴人等3人為四親等內旁系血親，具有家庭暴力防治法第3條第4款所定之家庭成員關係，認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並審酌被告與告訴人等3人間對於繼承辛○應存有歧見，竟擅自以告訴人等3人之名義辦理繼承登記（因有如前爭議，提出陳情，故未完成登記），且犯後否認犯行，態度不佳，未與告訴人等3人取得諒解，雖被告提出願放棄其應繼分予告訴人等3人，仍為告訴人等3人所拒絕（本院卷第348頁），兼衡被告犯罪之手段、所生損害、犯後態度、素行、智識能力及生活狀況等一切情狀，量處有期徒刑3月，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另就沒收部分說明：⑴被告偽造「乙○○」、「己○○」、「丁○○」之印章各1個、如附表「應沒收之偽造印文」欄所示之偽造印文，均應依刑法第219條規定沒收；⑵未扣案之偽造印章，目的在於除去偽造之印章、印文或署押，避免繼續供使用，惟欠缺刑法上之重要性，依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規定，不予追徵其價額；⑶偽造「土地登記申請書」、「繼承系統表」之私文書，已經交付連江縣地政局，非被告所有，故不諭知沒收。已詳述其所憑證據及認定之理由，核其所為之論斷，係於法定刑度範圍之內，予以量定，客觀上並無明顯濫權或失之過重之情形。被告上訴否認犯行，指摘原判決上開違誤之處，請求改判無罪，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被告不予宣告緩刑之說明：　
　　按刑法第74條第1項固規定，受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罰金之宣告，而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認以暫不執行為適當者，得宣告2年以上5年以下之緩刑，惟宣告緩刑，應就被告有無再犯之虞，及能否由於刑罰之宣告而策其自新等，加以審酌。惟查，被告自始否認犯行，顯見被告犯後並無悔意，且參酌被告未經告訴人等3人同意，擅自以其等名義辦理繼承登記，犯後又未能與告訴人等3人達成和解或調解，並取得告訴人等3人諒解，雖被告於本院提出願放棄其應繼分所有權予告訴人等3人，但為告訴人等3人所拒絕，依其被告之犯行，難認其足收警惕之效，而無再犯之虞，或其受本件刑罰之宣告已能自新，及有何暫不執行本案刑罰為適當之事由，自不宜予緩刑之宣告。是被告請求，難以准許。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第373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王俊蓉提起公訴，檢察官陳玉華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6　　日
                  刑事第十二庭  審判長法　官  許泰誠
                                      法　官  魏俊明
                                      法　官  鍾雅蘭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許芸蓁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6　　日
附件：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訴字第1303號
公　訴　人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丙○○　女　(民國00年0月00日生)
　　　　　　　　　　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住○○市○○區○○街000巷0號
指定辯護人　本院公設辯護人王暐凱　
上列被告因家暴偽造文書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字第14288、21914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丙○○犯行使偽造私文書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二、未扣案偽造「乙○○」、「己○○」、「丁○○」之印章各壹個；偽造如附表「應沒收之偽造署押」欄所示之印文，均沒收。
    事  實
一、丙○○為乙○○、己○○、丁○○之胞妹，其未經乙○○、己○○、丁○○之同意，竟基於行使偽造私文書之犯意，先於不詳時間，在桃園市八德區某處偽刻乙○○、己○○、丁○○之印章後，將各該印章蓋用於如附表所示之土地登記申請書之「申請人」及繼承系統表「繼承人」等欄位，再於民國111年10月12日，持前揭土地登記申請書及繼承系統表向連江縣地政局承辦人行使，以示乙○○、己○○、丁○○申請繼承其父辛○應土地之意，足生損害於乙○○、己○○、丁○○及連江縣地政局對於土地管理之正確性。
二、案經乙○○、己○○、丁○○訴由桃園市政府警察局八德分局報告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程序事項：
一、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
    者外，不得作為證據；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經當
    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
    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當事人、代
    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及第159條之5分別定有明文。本判決下列所引用被告丙○○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被告及其辯護人於本院準備程序時均同意上開證據均具證據能力（見本院訴卷第62頁），本院審酌上開證據資料作成時之情況，尚無違法、不當或顯不可信之情況，認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規定，應認前揭供述證據均有證據能力。
二、本判決以下所引用之非供述證據，均與本件事實具有自然關
    聯性，且核屬書證、物證性質，又查無事證足認有違背法定
    程序或經偽造、變造所取得等證據排除之情事，復經本院依
    刑事訴訟法第164條、第165條踐行物證、書證之調查程序，況檢察官、被告及其辯護人對此部分之證據能力亦均不爭執，是堪認均具有證據能力。
貳、實體事項：
一、認定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㈠被告矢口否認有何偽造私文書以行使之犯行，辯稱：我並沒有跟乙○○、甲○○、丁○○有交惡，所以我以為他們都會同意我用他們的名義刻印章，並在上開土地登記申請書、繼承系統表上用印等語（見本院訴卷第60頁），辯護人則略以：⒈被告並不熟悉辦理流程，經地政機關人員告知被告得代全體繼承人辦理公同共有，其他繼承人僅需提供便章，被告主觀上方認為可以代全體繼承人辦理公同共有，被告主觀上並無偽造文書之不法犯意；⒉被告丙○○係辦理「公同共有繼承」，是縱使被告未經告訴人乙○○、己○○、丁○○之同意辦理公同共有之繼承登記，對於告訴人乙○○、己○○、丁○○或地政機關並無致生損害之虞，而與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之構成要件不符，自亦不該當偽造私文書罪等詞為被告置辯（見本院訴卷第60-61頁）。
　㈡被告未詢問告訴人乙○○、己○○、丁○○，即於事實欄所載之時間及地點，刻告訴人乙○○、己○○、丁○○之印章後，將各該印章蓋用於如附表所示之土地登記申請書之「申請人」及繼承系統表「繼承人」等欄位，再於111年10月12日，持前揭土地登記申請書及繼承系統表向連江縣地政局承辦人行使等事實，業據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時均坦承不諱（見本院訴卷第58-60、378-379頁），核與證人即告訴人乙○○於警詢及本院審理時（見偵21914卷第33-35頁，本院訴卷第107-109、113-115頁）、己○○於警詢及本院審理時（見偵21914卷第93-95頁，本院訴卷第117-118頁）、丁○○於警詢及本院審理時（見偵21914卷第101-103頁，本院訴卷第121-125頁）證述情節相符，並有連江縣地政局111年12月2日地籍字第1110003692號函暨該函附之土地登記申請書、繼承系統表、登記清冊、林芝英戶籍謄本、庚○○戶籍謄本、甲○○戶籍謄本、乙○○戶籍謄本、丙○○切結書、財政部北部國稅局遺產稅免稅證明、辛○應死亡證明書附卷可稽（見保全133卷第19-37、45頁），是以此部分事實，即堪認定。
　㈢被告並未取得告訴人乙○○、己○○、丁○○之同意，即偽刻告訴人乙○○、己○○、丁○○之印章，並偽造如附表所示之土地登記申請書、繼承系統表而向連江縣地政局承辦人行使之說明：
　⒈按刑法處罰偽造文書暨其行使罪，旨在保護公共信用之法益，即文書在法律交往中之安全性與可靠性，因此刑法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所稱「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祇要行為人提出偽造私文書，充作真正文書，對其內容有所主張，將該以偽作真之文書置於得發生該文書功能之狀態下，客觀上為一般觀察，顯有足以使公眾或他人可受法律保護之利益，因此遭受損害或有受損害之虞，即足當之，不以果已實際發生損害為必要（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3701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被告雖以：我以為乙○○、己○○、丁○○都會同意我用他們的名義刻印章等詞置辯。然被告於本院審理時供稱：我發現乙○○於8月9日簽我父親心肺復甦不施行同意書，接下來才去辦贈予，也並沒有告知我們，她有做這些事情，我們花了一些時間去查到底贈與是怎麼產生；我以為只有一個繼承人拋棄繼承等語，再參以庚○○拋棄繼承乙情，此有土地登記申請書及繼承系統表在卷可按（見保全133卷第21-23頁），足見被告知悉同為繼承人之庚○○有拋棄繼承之舉，且被告與告訴人乙○○、己○○、丁○○間，對於其父辛○應生前是否有將土地贈與己○○乙節，存有歧見。基上可知，被告對於告訴人乙○○、己○○、丁○○非必然同意辦理繼承程序當有充分認知，則其非但未先行詢問告訴人乙○○、己○○、丁○○是否同意其刻印辦理繼承，反逕自偽刻告訴人乙○○、己○○、丁○○之印章，並偽造如附表所示之土地登記申請書、繼承系統表而向連江縣地政局承辦人行使，顯然罔顧告訴人乙○○、己○○、丁○○對於其父辛○應所有土地之主張，更違背其等辦理繼承之意願，且有損連江縣地政局對於土地管理之正確性，故被告上開所為，自已該當刑法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所稱「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是以被告上開所述當屬卸責，辯護人前揭所辯亦與刑法第216條、第210條之構成要件及說明不符，均難以採納。
  ㈣綜此，本案事證明確，被告上開犯行洵堪認定，應依法論科。
二、論罪科刑：
  ㈠論罪：
  1.本案成立家庭暴力罪之說明：
  ⑴家庭暴力防制法第2條第1款所定義之「家庭暴力」，包含家庭成員間實施「經濟上」之不法侵害之行為。又家庭暴力法第2條第2款所定義之「家庭暴力罪」，明文為「家庭成員間故意實施家庭暴力行為而成立其他法律所規定之犯罪」。
  ⑵被告與告訴人乙○○、己○○、丁○○為四親等內旁系血親，具有家庭暴力防治法第3條第4款所定之家庭成員關係。
  ⑶被告所為犯行，係故意偽刻、盜蓋告訴人之本案印章而偽造文書後為行使，固非屬身體或精神上之暴力行為，惟仍屬前揭所規定家庭成員間之經濟上不法侵害，是被告本案依法仍應論以家庭暴力罪。
  ⑷惟因家庭暴力防治法並無罰則規定，應僅依刑法之規定予以論罪科刑。又起訴書固未論以此部分罪名，惟本院於審理中業已告知被告及辯護人（見本院訴卷第364頁），當無礙其行使防禦權，附此說明。
  2.核被告丙○○所為，係犯刑法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被告偽造印章之行為，為後階段偽造印文之行為吸收；其偽造印文之行為，則屬偽造私文書之部分行為，而偽造私文書之低度行為，又為行使偽造私文書之高度行為吸收，均不另論罪。
  ㈡科刑：
    審酌被告與告訴人乙○○、己○○、丁○○間對於土地繼承存有歧見，竟擅自以告訴人乙○○、己○○、丁○○之名義辦理繼承，兼衡被告犯罪之手段、所生損害、犯後態度、素行、智識能力及生活狀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三、沒收：
　㈠偽造之印章、印文或署押，不問屬於犯人與否，沒收之，刑法第219條定有明文。凡偽造之印文或署押，不論是否屬於犯人所有，亦不論有無扣案，若不能證明已經滅失，均應依法宣告沒收（最高法院94年度台上字第3518號號判決同此見解）。被告偽造「乙○○」、「己○○」、「丁○○」之印章各1個、如附表「應沒收之偽造印文」欄所示之偽造印文，均應依前揭規定沒收之。
　㈡前揭偽造印章並未扣案，考量刑法第219條之立法目的，在於偽造之印章、印文或署押，於社會交易安全較具危險性，為避免繼續流通於外而有害第三人之善意信賴，應不問屬於犯人與否均予沒收。故其目的在於除去偽造之印章、印文或署押，避免繼續供使用，若有不能或不宜執行沒收之情形，追徵其價額之實益甚低，欠缺刑法上之重要性，故依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規定，不予追徵其價額。
　㈢被告偽造「土地登記申請書」、「繼承系統表」之私文書，已經交付連江縣地政局而非被告所有，故不諭知沒收，附此敘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 條第1項前段，家庭暴力防治法第2條，刑法第216條、第210條、第41條第1項前段、第219條、第38條之2第2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王俊蓉提起公訴，檢察官李亞蓓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4 　　月　　30　　日
                  刑事第四庭  審判長法  官  黃柏嘉
                                    法  官  陳韋如
                                    法  官  涂偉俊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蔡紫凌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5 　　月　　1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210條
（偽造變造私文書罪）
偽造、變造私文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五年以下有
期徒刑。
　
中華民國刑法第216條
（行使偽造變造或登載不實之文書罪）
行使第二百一十條至第二百一十五條之文書者，依偽造、變造文
書或登載不實事項或使登載不實事項之規定處斷。
 
附表：
名稱 被偽造署押之人 應沒收之偽造印文 備註 土地登記申請書。 己○○、乙○○、丁○○。 己○○印文2枚、乙○○印文2枚、丁○○印文2枚。 見保全133卷開卷第22頁。  繼承系統表。 己○○、乙○○、丁○○。 己○○印文4枚、乙○○印文3枚、丁○○印文3枚。 見保全133卷開卷第23-25頁。 
 



